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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經經經） 

股股如股公公 
 

FingerTango Inc. 
指指指指指股如股公公 

 
本 

 
經第第第經經修修修 

公公公公 

（根根2018年6月19日日日日日日決決如有有有採採，並並本公公股股並並並並並並

並並如股公公主主上上起起起） 

（並2018年7月12日起起起） 
 

表A 
 
1. 公公公（經經經）附表日表A並所有所所所本並本公公。 
 

詮詮 
 

2. (1) 在本公公本，除本如除如並指除，下表第董下並修下下下並具如第第

下內內內並所所如。 

 

 
下下    所如 

 
「本公公」    現如現現日、或所或經或或或經經或或委日本公

公。 
 

「核核師」    本公公目前日核核師，可可可可委可可級或並

夥。 
 
「董由股」或「董由」  本公公董由股或出出符並公法級核日本公公董由股股決

本董由。 
 

「營營日」   指法文指並並並董董在並並董門營營業由文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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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本日易。概為起為為，若指法文指並並並並營

營日業業業業細或概上颱風風細、黑黑黑黑黑股

風細或股股訊訊由有訊在並並訊訊文指並並營

務，公則本公公訊細，該日該該該該營營日。 
 

「股本」    本公公所或本股本。 
 

「完完日」    則日通日期訊細，該日期所可可送出（或該該

送出）日通本日，修及出日通本日或日通起起

本日。 
 

「結結並」   本公公股股上上或本本本文指並並並並異公公

管管管日公律並文可本結結並。 
 

「緊緊並緊級緊」   則委可董就董由訊細，具指法文指並並並所或

經經日的公（「上上的公」）並所予本所如，

惟則公公第100有訊細，倘倘由董由股由由日

並並或交交交上上的公並指本關關並並，公

「“緊緊並緊級緊」倘具上上的公下如關「並緊級」

本法如。 

附錄3 

第4(1)有 

 
「本公公」   FingerTango Inc. 指指指指指股如股公公。 

 
「主管的管機構」  本公公股股上上或本本本文指並並並並在有管

主管的管機構。 
 

「債指」修「債指債如級」  分分可可債權股文修債權股文債如級。 
 
「指法文指並並並」  本公公股股業由上上或本本日文指並並並，且該指法

文指並並並該該上上或本本概本公公股股本主

要上上或本本。 
 
「並港」修「$」   並港，並並公法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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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由異」   董由可所或決法該概本公公總總由異本本公公總由

異。  
 
「公公公」    董開開開《公公公》第22改（1961年第3細公所（經

綜並修經經））。 
 

「股股」    本公公股本本股股日所或本現本記債如級。 
 

「月」    公曆月。 
 

「日股」    日日日通（除本公公除如細分別別修業董別法如

者除）。 
 

「總由異」    本公公目前日註股總由異。 
 
「普日決決」    普日決決概由如權投票本股股之之或（若股股概

公法）由股本現由權本委表或委經級（如如如）

並股股股股上概於於於核票核日日日決決，且該

股股日日股已根根公公第 59 有及出。 
 
「催繳」    催繳或繳繳修該催繳。 

 
「股股股股」    存留並董開開開或董開開開概除有方（由董由

股所或決法）日股股主要股股修委可股股分股

（如所本）。  
 

「日過本記異」   則委可訊分股本訊細，由董由股所或決法概存

留該訊分股本日股股分股修（除除董由股除如指

示）遞並該訊分股本日日過或股股並如權本有概

該本記修倘予本記日有作。 
 

「鋼鋼」    在董開開開或董開開開概除委可有方使本日本

公公鋼鋼或委可董可或於可複複鋼鋼（可可文指

鋼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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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日」    獲董由股委委董由委可本公公秘日董董日委可

可級、公公或公法，可可委可包經、副副、訊

委或簽經秘日。  
 
「細分決決」    細分決決概由如權投票本股股之之或（若股股概

公法）由股下並本現由權本委表或委經級（如如

如）並股股股股上概所於並於分三本股於核票核

日日日決決，且該股股日日股已根根公公第 59 

有本現及出。 
 

則本公公或公的日委可有本別任的法須日日普日

決決本委可目日訊細，細分決決該交如起。 
 

「公的」    公公公修董開開開開公機構本目前如起並所本並

或或或本公公、股改改改股股大修/或本公公日

委可股股公所。 
 
「附交公公修指股公公」  具指法文指並並並本的公並所予日所如。 

 
 「主要股股」    董就如權在本公公委可股股股股上由使或指一由

使10%或概上（或指法文指並並並本的公可所或指

法日股股百分比）投票權本級緊。 
 

「美港」或「US$」   美港，美利美並美美日公法香香。 
 

「年」     公曆年。 
 
 (2) 並本公公內，除除主標或內除如該該詮所該符，否公： 
 

(a) 涉修於核日下下可包複核日包如，反本反反； 
 

(b) 涉修性分日下下可包兩性修本性日包如； 
 

(c) 關並級緊日下下可包公公、協股修法體（無無交公法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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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下下： 
 

(i) 「可」該該詮概可可； 
 

(ii) 「該」或「倘」該該詮概應須； 
 

(e) 提修日日日表書（除除出現該反除向）該該詮概可可解鋼、鋼刷、攝

或修股股概可以現現表示本下下或核字本方現，並可可並易並示方

現（若概該方現陳書），前提前該關本有或日通修股股及及須符並

並如所本公的、的公修的所本的法； 
 

(f) 對委可公律、有所、公的或公法有本日條本該該詮概如關該有本當

或起起本委可公法經更或修經； 
 

(g) 除上書者除，公的本並規法日下下修表書該並本公公內具如該有日

所如（如除如本本主標該相相）； 
 
(h) 對並簽經本有日提書可可提書之文簽簽或文鋼鋼或並易簽簽或概委

可股股方現簽經日本有，訊對日通或本有日提書可可提書概委可核

碼、並易、並氣、磁性修股股可或磁日現現或式體記錄或儲存日日

通或本有修可以現現日喪資（無無如否無體）。 
 
(i) 如董開開開《並易並並公（2003年）》（經所或經經）第8有在本公公並

所本如務或的法義義股股額除如務或的法，公該該額除如務或的法所

所本並本公公。 
 
 
 股本 
 
3. (1) 本公公股本該在本公公起起本日日分概日股日日0.000005美港本股

股。 

附錄3 

第9有 

 
(2) 在公公公、本公公日改改改股股大修公公公公修（如所本）委可指

法文指並並並修/或委可主管的管機構日的公的股下，本公公如權認本或概股股

方現認繳股本之股股，訊董由股該可按股按對按按文概所當日有催和有有修方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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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使上書權董，訊則公公公訊細，董由股決法本認本方現須該該概獲本公公由權。

本公公根本獲由權並股本本或根根公公公可概本目日獲由權指本日委可股股繳過或

喪董董股認本股本之股股本催款。 
 

(3) 在在在指法文指並並並修委可股股該關的管機構日的公修有所下，本

公公可則委可級緊認本或概儲認本本公公委可股股備予備務協包。 
 

(4) 所不及由所記股股股。   
 

 
 更更股本 
 
4. 本公公可所或本本公公公日日普日決決變更股改改改股股大日有有，概： 
 

(a) 增義股股本，該該增股本日董額修該董額須劃分日股股日股董額由

決決任法； 
 

(b) 倘股將將或委可股本並併修分日概日股董額較股現如股股董額概

股日股股； 
 

(c) 在無在本前已由予現如股股債如級日委可細分權利日按利下，

倘股股股分概核可訊分，分分附附委可任任、遞遞、如股一或

細分日權利、細權、有有或如關股一（若本公公並股股股股並

無該出委可如關該股一本決法，公董由可該出決法），前提前

若本公公及由所具如投票權日股股，公該在該股股日股細本註

別「無投票權」本表書；若股本可可具所有投票權日股股，公須

在下訊分股股（具具任任投票權日股股除除）日股細本註別「如

股一投票權」或「如股投票權」本表書；  

附錄3 

第10(1)有 

第10(2)有 

  
(d) 倘股股股或委可股股分日概董額於並本公公日改改改股股大並的法

董額日股股（惟須惟股並公公公日的法），並可並如關決決決法在

上書公分並產起股股日債如級本期，股本董股或更於股股可較股股

股股享如上書委可任任權利、遞遞權利或股股權利或惟股並上書委

可股一，訊該該任任權利、遞遞權利或股股權利或股一概本公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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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附義並附及由或該股股者； 
 

(e) 註銷並日日決決本日銷附該委可級緊文認或有除文認日委可股股，

並按如本註銷日股股董額削削股股本，或若交無日日日股股，公削削

股股本並劃分日股股核目。 
 
5. 董由股可概股文概權董日方現該決如關上董有公公款下委可並併或分日訊

產起日委可為難，細分前，在無在上書董董的法日按利下，可則可可股股及由股

票或交交出票該該可可股股，並按所當比所向如如權擁如該該可可股股日股股分

派出票並不催款派額（經經除出票董董），並則本訊細，董由股可由權董董級緊向

本買股股可可股股，或決決倘向本公公董股日該該並不催款派額本本本公公並

如。該本買毋須經股認本催款日須本按利，且股對該該股股日並如權概所股業出

票股序所並的公或所具起董訊惟或或。 
 
6. 在或不公公公要要日委可任文或有除下，本公公可所或日日細分決決概公

公公如可日委可方現削削股股本或委可喪本或磁儲儲或股股所可分派本儲儲。 
 
7. 除及由有有或本公公除如的法者除，透日增透該股股並增義本委可股本該

該該概如有構成本公公如如股本日董將股，且該該股股須惟本公公並所如關催催

股催修分日股催、股股修日過、沒沒、留留權、註銷、並磁、投票修本公公股股

方日日有本並的股。 

 
 
 股股權利 
 
8. (1) 在所在反公公公修本公公改改改股股大修公公公公日的法，概修所或

或所予委可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日債如級委可細分權利日按利下，本公公可按董由

股日決法及由附如細分權利或股一（無無如關股股、投票權、喪本本資或股股方

日）日委可股股（無無前否構成現如股本日董將股）。 
 

(2) 在所在反公公公、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的公修本公公日改改改股股

大修公公公公日的法，概修在所或或所予委可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日債如級日委可

細分權利日按利下，本公公可及由按如關有催的法（或按本公公或股債如級及選）

須按董由股文概所並日有催修方現（可可並股本本催）該或磁本股股。 

附錄3 

第6(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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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本公公概或磁可或磁股股訊該出認本，並除透日上非或非本方現該出日

認本該概本公公所或並股股股股上決法日具高本喪（無無董董訊細或則細法認本

訊細）概股。若透日非本方現認本，公將體股股有則可或不該非本。 

附錄3 

第8(1)有 

第8(2)有 

 
 
 變更權利 
 
10. 在公公公的股下且所在反公公第8有按利下，委可股股或委可訊分日股股當

或附如日董附或委可細分權利可（除除該訊分股股日及由有催除如的法）經由該

訊已及由股股日日所於並於分本三日股股債如級日日有除，或經由該訊股股日債

如級在除由在董日股股股股上日日細分決決由由，所或（無無本公公前否本業由

清盤）予概變更、經經或修除。本公公本關並本公公股股股股日並如的法該（在

經應要日經經後）所本並上書並如除由在董日股股股股，除： 

附錄3 

第6(1)有 
 
附錄13B 

第2(1)有 

 
(a) 股股（續股除除）並所日公法級核概具於債如或由委委委表債如該

訊已及由股股日日三分本董日兩就級緊（若股股概公法，公股本

現由權委表），訊在委可續股上，兩就之並或委派委表出出本債如級

（若股股概公法，公股本現由權委表）（所無股並債股股核目）即

可構成公法級核；修 

附錄3 

第6(2)有 

 
(b) 該訊分股股日下債如級日債如董股該訊分股股可享如董票投票權。 

 
11. 所予委可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債如級日細分權利所該（除除該該股股附如

日權利或及由有催除如別任的法）業增透或及由如該該股股享如有該權益日額除

股股訊該該該已變更、經經或修除。 
 
 
 股股 
 
12. (1) 在公公公、本公公、本公公可可並股股股股上該出日委可指示，概

修（如所本）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的公股一下，並在所或或當或附義並委可股

股或委可訊分股股日細分權利或股一日按利下，本公公並如銷附及由日股股（無

無前否構成如如或委可經增義股本日董將股）倘可由董由股異留，董由股可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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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按決法按股文概所當日或期、委本概修有催和有有，向股文概所當日委可級緊

要要及票股股、配及股股、由予認股權或概股股方現出票該該股股，反訊，委可

股股概所不概股股本及由。則註股有冊就並委可細法有管日股股或股股級緊訊

細，若該有冊在董由股文概若無註股別別或總經股股細分副續按利下即交或可可

交在公或所可由，在本該按利下，本公公或董由股在配及股股、要要及票股股、

由予認股權或出票股股或，都無如務向上書股股或級緊配及股股、要要及票股

股、由予認股權或出票股股。業上書按利訊惟或或日股股無無如可倘所該成概或

所不該該概被開訊分日股股。 
 

(2) 董由股可按股所或決法日有催及由文股權文或可認股文指或訊訊性認

日文指，概所予文股權文日債如級可文認本公公股本本委可訊分日股股或文指日

權利。 
 
13. 本公公可則及由委可股股由使公公公並所予或如可日董附董股所董修經紀

所董日權董。在公公公的股下，所董可概現董董股，或概配及將將或將股催繳股

股日方現董股，或將股概現董訊將股概配及將將或將股催繳股股日方現董股。 
 
14. 除除公律除如的法，否公委可級倘所股獲本公公獲文概委可獲託方現債如

委可股股，訊本公公反所惟委可股股或委可所繳董股日可可股股本日中中公、

或反、附未或將分權益或（惟根根本公公或公律除如的法者除除）委可股股本

日委可股股權利並要的或概委可方現該要要獲文該該權益或權利（即使本公公

已通已如關由款），但本記債如級對該股股本完體按對權利所在本股。 
 
15. 在公公公修本公公的股下，董由股可並配及股股後但並委可級緊本記在股

股股股該概債如級前日委可或候，任文獲配級放放獲配股股並概董董股股級緊

概惟益級，並可備予股股獲配級權利概根根董由股文概並董日有催修有有並在股

的股下使如關放放起起。 
 
 
 股票 
 
16. 日每及出日股票股須文如鋼鋼或鋼鋼日的本或文上鋼鋼，並須指別核目修

訊分修股該關日細法股股核目（若如）修則本催繳日股催，概修可按董由可可所

或決法日喪現及出。除除董由除如決法，股票如所文如本公公日鋼鋼，公應須

附錄3 

第2(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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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由由權或經由具如公法由權日所當董級簽簽執由。及出日股票概所可委表

於並董可訊分日股股。董由股可決決（無無董董按利或委可細法按利）決法上

書委可股票（或股股文指日文日）上日委可簽股毋須概之文簽股訊可概董訊機鋼

方現義文或義鋼並該該文日上。 
 
17. (1) 如若如級緊並股債如股股，公本公公毋須則本及出董每概上日股

票，訊向該該並股債如級日股本董級送並股票即已該概或分並股股票予下並股

債如級。 
 

(2) 若股股概兩就或概上級緊股如本記，公並股股股股內交股則就日級

緊該則送送日通修（惟本公公的法並的股）如關本公公日將將或委可股股由款

（股股股股除除）該該概該股股日視董債如級。 
 
18. 並配及股股後，該概股股本記在本公公股股股股日日就級緊該如權為費則

並如該該委可訊分股股獲及董每股票，或則則每概後日日每股票董股董由股所或

決法日並經無的董董後則董股或於股上書訊分股股獲及於每股票。 
 
19. 股票須並配及後或（在股股日按利下，本公公當或如權本按本記且並無本

記並股股股股公除除）向本公公遞並股股本有後，在公公公的法或指法文指並並

並所或決法日該關或股（概較以者概概）內及出。 
 
20. (1) 並日第股股股股後，股股級並債股票須予放放概該註銷並該即或該

該該註銷，概修向獲股股股股日獲股級及出該股票，如關費本所並本有第 (2) 段。

若並放放股票本並所文本委可股股須由股股級彌留，公該則股股後本餘下股股向

股及出該股票，訊股股級須向本公公董股上書費本。 
 

(2) 上本第 (1) 段並指費本所該超日指法文指並並並所或決法本如關催額

上股，但董由股可董或則如關費本決法較費催額。 
 
21. 若股票若在若或若若或別細已聲喪、喪失或銷銷，並股股提出要要修董股

如關費本（指法文指並並並可可決法日該股具高催額或董由股可可決法日較費催

額），並須符並如關文根修須彌彌文日有催（如如），概修董股本公公並以以該該

文根修概儲董由股文概並董日須彌彌文或日成本或並經無股董董後，修則在若

或若若訊細，向本公公遞並如如股票，本公公可向如關股股及出委表該有核目日

附錄3 

第2(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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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股票。若已及出文股權文，除除董由在無並經為為日按利下獲採如如文股權文

已若銷銷，否公所股及出該日文股權文概或委已聲喪日文股權文。 
 
 
 留留權 
 
22. 對並如關股股已並指法或期該出催催或如該關該股日將將催款（無無前否

目前該股者），本公公對日股（附催繳股催）股股擁如則要留留權。除除，對並

董就股股（無無前否如股股股股並股本記）或股獲其級目前該向本公公董股日將

將催款（無無該該催款並向本公公及出如關該股股概除委可級緊日委可中中或股

股權益日日通本前或本後產起，修無無股催或該除股催董委日日期前否已無認已

未，且即使該該催款概該股股或股獲其級如委可股股級緊（無無前否股股）日的

有債務或董委），本公公對概該股股股如（無無前否如股股股股並股）本記日日

股（附催繳股催）股股擁如則要留留權。本公公並股股日留留權倘遞並延如關該

該股股日將將股股或股股該股催款。董由股可董或（則董董按利或則委可細法按

利）放放已產起日委可留留權或宣宣委可股股將將或將股宣為在在本有日的法。 

附錄3 

第1(2)有 

 
23. 在本公公的股下，本公公可概董由股決法日方現出票本公公擁如留留權日

委可股股，除除留留權存在並涉修日董的催額目前該股或留留權存在日該關負債

或協法須並目前董由或該除，且且延日日日通（別別修要要董股現或該股日催額

或具體指別負債或協法並要要董由或該除該負債或協法修備予給催或如除出票股

股日日通）已送送該關股股當或日本記債如級或業股之當或當產訊如權沒或該日

通日級緊後十於 (14) 可完完日已日日，否公所不出票上書股股。 
 
24. 出票並不催款派額該由本公公沒或，並本並董股或該除存在留留權股股目

前該股日負債或債務，訊委可餘額須（在出票前股股本存在並除目前該股日負債

或債務該訊訊留留權日的股下）董股予出票或對股股擁如權利日級緊。概使上書

委可出票起起，董由股可由權董董級緊股股並出票股股予本買。本買須本記概如

本股股日股股日債如級，且股毋須經股認本催款日須本按利，股則該該股股日並

如權概所股業出票股序所並的公或所具起董訊惟或或。 
 
 
 催催股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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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本公公修配及有催的股下，董由股可所或向股股催催如關股並債股股日

委可銷附催股催額（所無概股股日日或值本），且下股股該（獲及所於並 (14) 可

完完日日日股，股本具體指別催股或期修有作）向本公公董股該日通並要要關並

股股股日催催催款。董由股可決法將將或將股遞並、遞延或延磁催催，訊股股概

無權該出上書委可遞並、遞延或延磁，除除獲不除股修任除公除當分無。 
 
26. 催催催款該概並董由股日日由權催催日決決或該出，並可該概按將核或概

分日方現催股日該股催款。 
 
27. 即使該催催催款級緊股後股股該催催催款日股股，仍須對該催催催款負如

董委。股股日並股債如級須的有修下分負董董股並如催催催款修則該催款已日日

分日股催或股股催款。 
 
28. 若附可並指法股催日日前或該日催股催催股催，公給催級緊須按董由股決

法日利的（所不超日年股百分本第十 (20%)）催股由指法股催日日起延無的股催日

日期如關附催催款日利股，但董由股可按對按按宣為催股上書將將或將股利股。 
 
29. 在股股（無無於被或關有委可股股級緊）股清銷給本公公日並如已催催催

款或該股分日股催關有該會利股修董董（若如）本前，該股股概無權沒或委可股

股或息利或（無無之並或委委委表）出出委可股股股股修並股上投票（除除該概

除董股股日委委委表）或會繳公法級核或由使該概股股日委可股股細權。 
 
30. 並如關沒磁委可催催已日催款日委可公律由指或股股公律股序日審風或或

風本，根根本公公，該概上書該會負債股股日債如級或股本董就債如級本記並股

股股股，訊該出催催日決決本現記錄並股決紀錄，概修催催日通已本現及備該起

訴日股股，即概業由該公律由指或股序本或繳文根；且無所文別該出催催日董由

日委委或委可股股由款，惟上書由款日文別該概該負債本具決法性文根。 
 
31. 並配及或或並委可指法日日則股股該股日委可催額（無無按日日或值本或

該概催催催款日分日股催）該該該已本現該出催催修該並指法股催日日董股，若

並附董股，公本公公日的法該所本，猶如該催額已日日本現催催修日通訊成概已

日該股催款。 
 
32. 並及由股股或，董由股可則獲配級或債如級在倘董股日催催催款修股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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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方日該出所有日交交。 
 
33. 董由股可在股文概所當按利下沒或股股董除則股並債委可股股股股日將將

該股日附催催、附股催或該股分日催款或股委可將股（無無概香香或香香該日現

現），訊本公公可按董由股決法日利的（如如）董股本該股股催款日利股（且已

本該股股催款在沒如股股日按利下成概目前該股催款本日概期）。則資催除就向

如關股股及出所於並董 (1) 可月日日通後，董由股可董或彌資股股並股股日催

款，但在該日通日日前，並股股催款該已將核成概股該關股股日該催催催款公除

除。股股日催款所股所予如關股股債如級則如關股股本如股後獲宣派股股日權

利。 

附錄3 

第3(1)有 

 
 
 沒沒股股 
 
34. (1) 若催催催款並股已日該股後仍所獲催股，公董由股可向該股已日催

款日級緊及出所於並十於 (14) 可完完日日日通： 
 

(a) 要要董股附催股催額關有委可該會利股（可累累延無的股催日日）；

修 
 

(b) 別別如該日股所獲在不，公該該已催催催款日該關股股須予沒沒。 
 
(2) 若所本上書如關日股日要要，公董由股股後可董或日日決決，在按

該日股日要要董股並如催催催款修該催款日該股利股前，倘該日股通並涉修日

股股沒沒，訊如關沒沒可可在沒沒本前對並沒沒股股日已宣派訊無的附派股日並

如股股修息利。 
 
35. 委可股股若沒沒或，公須向該該股股沒沒前日債如級送送沒沒日股。及出

上書日股方日如委可聲方或方方所股方沒沒喪起。 
 
36. 董由股可董惟並磁委可根根本公公須予沒沒日股股，在該按利下，本公公

本如關沒沒日提書可可並磁。 
 
37. 委可如本若沒沒日股股倘該該概本公公日備產，且可按董由股決法日該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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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催修方現予概及票、修該分配或概股股方現出票予如關級緊，並及票、修該分

配修出票前日委可或候，如關沒沒可按董由股決法日有催由董由股宣股無起。 
 
38. 股股該沒沒級緊終期該概該沒沒股股日股股，但無無如可仍如董委向本公公

董股並沒沒股股當日該股股則該該股股該股予本公公日董附催款，關有（在董由按

按要要下）按董由股決法日利的（所不超日年股百分本第十 (20%)），由沒沒股股日

日起延股催日日期如關催款日利股。如董由股文概所當，董由股可並沒沒當日董一

執由如關股催訊所經除或經削若沒沒股股日本日，但若本公公已獲將核董股上書如

關股股日將將催款，公該級緊董委反股終期。則本有的法訊細，根根股股及由有催

並沒沒日日後日指法或期該股日委可催款（無無概股股日日或值本）（即使銷附已

日）仍該該概並沒沒日日該股，且該催款該並沒沒或即成概已日修該股，惟只須則

上書指法或期延無的股催日日日期董股利股。 
 
39. 董由或秘日宣宣股股並細法日日若沒沒即概具決法性日由無文根，藉本，

委可級緊所不宣細擁如該股股，且該宣宣該（如如應要由本公公簽開股股本有）構

成股股日成成並如權，且獲出票股股日級緊須本記概該股股日債如級，訊毋須經股

委本（如如）日須本按利，股則該股股日並如權概所股業股股沒沒、銷票或出票股

序如委可所並的公或所具起董訊惟或或。如委可股股已若沒沒，公須向緊董沒沒

前股股本記並股股下日股股及出宣宣日日通，概修沒沒由董和日日須董即記錄並

股股股股。及出上書日通或該出上書委可記錄方日如委可聲方或方方股所股使沒

沒概委可方現喪起。 
 
40. 即使已該出上書沒沒，在委可如本若沒沒股股已及票、修該分配或概股股

方現出票前，董由股可董或由如按董股並如催催催款修股已日利股修則該股股已

產起董董日有催修股文概所當日股股有催（如如）認磁若沒沒股股。 
 
41. 沒沒股股所該在沒本公公對該股股已該出日委可催催或該股分日股催日權

利。 
 
42. 本公公如關沒沒日的法倘所本並沒如董股根根股股及由有催並指法或期成

概該股日委可催款（無無概股股日日或值本）（如有該該催款已業本現該出催催

修日通成概該股）日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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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股股 
 
43. (1) 本公公須存留董股或於股股股股股，並並股內記所下修喪資，即： 
 

(a) 下股股股細修有冊、股並債股股核目修訊分修股已則該該股股董股

或有除該概已董股日催款； 
 

(b) 下級緊喪資記所並股股股股日日日；修 
 

(c) 委可級緊終期該概股股日日日。 
 

(2) 本公公可存留董股海除或本有或居並委可有方日股股股股股股分股，

訊董由股可則存留上書委可股股股股修則股存留維債日過本記異，決法經開或經經

如關的所。 
 
44. 股股股股修股股股股分股（該按利訊法）須並總由異或按本公公公存留股股日

股股有作在營營或期內為費本股股或已催並所超日2.50並港或董由股指法日如關較於

催額日委可股股級以查延於兩 (2) 小或；或（如所本）在日過本記異本已催並所超日

1.00並港或董由股指法日如關較於催額日級緊以查。並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的法日

指法本改或按本股要要日委可股股本改概報股方現，或概指法文指並並並董採日

委可並易式體修方現及出日通後，則完體或委可訊分股股訊細，股股股股（可可

委可海除或本有或股股股股股股分股）可在董由股釐法日或期或日期訊訊董放，惟日

年並的所不超日三十 (30) 日。 
 

附錄13B 

第3(2)有 

 
 記錄日日 
 
45. 在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的公的股下，即使本公公如委可股股的法，本公公

或董由可決法概委可日日概： 
 

(a) 決法股股如權沒或委可股股、分派、配及或及由日記錄日日，訊該

記錄日日可概宣派、派及或該出該股股、分派、配及或及由日委可

日日前後所超日三十 (30) 日日委可日日； 
 

(b) 決法如權沒或本公公委可股股股股日股修並本公公委可股股股股上



- 16 - 
 

 
 

投票日股股日記錄日日。 
 
 
 股股股股 
 
46. 在本公公的股下，委可股股可概董董或日本日喪現或指法文指並並並的法

日喪現或董由股由由日委可股股喪現日股股本有股股股將將或委可股股。該該本

有可概之文簽簽，或如股股級或獲股級概結結並或股獲提股級，公可概之文或機

鋼方現簽簽或董由股可所或由由日股股方現簽簽。 
 
47.  股股本有須由股股級修獲股級轉方或股委表簽簽（前提前董由股在文概所並

日委可按利下如權按按宣為獲股級簽簽股股本有）。在所或或上董有的法日按利

下，董由股反可決決在董董或細一按利下，該股股級或獲股級日要要，董惟機鋼

方現簽簽日股股本有。在股股獲股級日股細則如關股股本記並股股股股前，股股

級仍不該概股股日債如級。本公公概無細細董由股任文委可股股日獲配及級概董

董股股級緊概惟益級放放獲配及或或或配及日該關股股。 
 
48. (1) 董由股可按對按按且毋須備予委可經由本按本記倘附催繳股股股股

予股所文可日級緊或根根委可僱級股股獎獎會劃及由予僱級訊股股股仍惟股一日

委可股股日股股，本除，董由股並可（在所在修上書董董的法日按利下）本按本

記倘委可股股股股予於並於 (4) 就日並股股股債如級或本公公擁如留留權本委可附

催繳股股日股股。 

附錄3 

第1(2)有 

第1(3)有 

 
(2) 概所不對嬰嬰或嬰嬰所嬰將日級緊或股股公律上無由概可董日級緊

業由股股。 
 

(3) 在委可所本公律如如日按利下，董由股可按對按按董或修所或倘股

股股股日股股股延股股股股分股，或倘股股股股分股日股股股延股股股股或委

可股股股股股股分股。若該出上書委可股任，除除董由股除如決法，要要該出

股任日股股須獲轉使該股任起起日費本。 
 
(4) 除除董由股除由有除（該有除可可按董由股所或按對按按決法日有

催修有有該出，且董由股（毋須備予委可經由）如權按對按按該出或本按備予

該有除），否公所可倘股股股股日委可股股股任延委可股股股股分股或倘委可

附錄3 

第1(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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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股股分股日股股股任延股股股股或委可股股股股股股分股。並如股股本有

修股股並如權本有須提並該本記，則股股股股分股日股股訊細須並如關日過本

記異本記，訊則股股股股日股股訊細公須並總由異或按本公公公的法存留股股

股股日股股有方本記。 
 
49. 在所股一上董有日董董的法日按利下，董由股可本按任文委可股股本有，

除除： 
 

(a) 已則股股股股向本公公董股指法文指並並並的法須董股日具高催額

或董由股可所或的法日較費催額日費本； 
 

附錄3 

第1(1)有 

(b) 股股本有本如董可訊分股股該關； 
 

(c) 股股本有關有如關股票修董由股並經要要概文別股股級如權股股股

股本並文（修如股股本有由股股級緊委概簽簽，公須有或送並由權

該級緊日由權日）董併送並總由異或本本公公公的法存留股股股股

日股股有作或日過本記異（該按利訊法）；修 
 

(d) 股股本有已本現文上鋼改（如所本）。 
 
50. 若董由股本按本記委可股股日股股，公須並向本公公提並股股要要本日起

兩 (2) 可月內分分向股股級修獲股級及出本按日通。 
 
51. 並本改內概報股方現或符並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的法日委可股股方現及出

日通後，可訊訊總經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日日過本記，該訊訊日或期修日期（並

委可年任所不超日三十 (30) 日）可由董由股決法。 
 
 
 股股日過 
 
52. 若董股股股之當，公如股並股本董股或於股銷存級緊（如如者概並股債如

級）修股並公可級委表（如股概於董或視董銷存債如級）倘概則擁如股並股股本

權益訊獲本公公文可日視董級緊；惟本有概無該除已當股股（無無於被或並股）

日聲產則股於被或並股債如委可股股日委可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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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業股股之當或當產或清盤訊如權擁如股股日委可級緊並出示董由股可可

要要日並如權文根後，可及選成概股股債如級或提股股級本記概股股日獲股

級。若股及選成概債如級，公須並日過本記異或總由異（該按利訊法）日日日通

本公公概方股起起。若股及選股級本記概獲股級，公須概該級緊概惟益級簽開股

股股股日。本公公如關股股修本記股股股股日的法須所本並上書日通或股股，如

有該股股並無之當或當產修該日通或股股日乃由該股股簽簽董則。 
 
54. 業股股之當或當產或清盤訊如權擁如股股日級緊該如權獲不該該並如股獲

本記概股股債如級訊如權獲不日股股修股股利益。反訊，若董由股文概所當，

董由股可所予董股如關股股日委可該股股股或股股利益日董股催款，且延如關級

緊成概股股日本記債如級，或獲無認股股該股股，在須符並本公公第 72(2) 有的法

日前提下，級緊可並股決上投票。 
 
 
 無公並無日股股 
 
55. (1) 在所在修本公公根根本有第 (2) 段享如日權利下，若如關董票或股

股於關續兩第所獲單現，公本公公可訊期則則獲派股股日董票或股股於。反訊，

本公公如權並如關董票或股股於則第出現附可送遞訊若董磁後訊期則則獲派股股

日董票或股股於。 
 

附錄3 

第13(1)有 

 (2) 本公公如權概董由股文概所當日方現出票無公並無股股日委可股

股，惟本股並下修按利： 

附錄3 

第13(2)(a)有 

第13(2)(b)有 
 
(a) 並的所於並三股如股股日股股該關日並如董票或股股於（並如關日

期按本公公如可日方現送並如關該則該該股股概現董董股予股債如

級本催款）仍附單現； 
 

(b) 並如關日期日日或，根本公公並通，本公公並如關日期內委可或期

並無董獲委可如關該股股（即該該股股日債如級或業之當、當產或

業公律日義由訊擁如該該股股日級緊）存在日表示；修 
 

(c) 如指法文指並並並日股股上上的公如並的法，本公公已向指法文指

並並並及出日通並按本股的法在本改在本報股表示如除按本指法



- 19 - 
 

 
 

文指並並並的法日方現出票該該股股，且並在本該報股本日起會三 

(3) 可月或指法文指並並並如如日較以日期經已日日。 
 

則上本訊細，「如關日期」指本有第 (c) 段並書在本報股當日前十第 

(12) 年起延該段並書日期日日期日日期。 
 

(3) 概使上書委可出票起起，董由股可由權董董級緊股股上書股股，訊

由或委表該級緊簽簽或概股股方現簽開日股股本有日起董該有並由本記債如級

或業股股日過訊對該該股股享如權利日級緊並簽開本股股本有，且本買毋須經

股認本催款日須本按利，股則該該股股日並如權概所股業如出票該關日股序所

並的公或所具起董訊惟或或。委可出票並不催款派額倘交本公公並如，本公公

並沒於該催款派額後，即銷給該前股股董文該該並該款派額日催款。概所不則

該債款透開獲託或產起該股本利股，訊本公公毋須對並並不催款派額本中或本

委可催款可本並本公公營務或本公公文概所當日本可該出並委。即使債如並出

票股股日股股之當、當產或出現委可股股喪喪公律可董或由由可董日按利，根

根本有的法業由日委可出票仍該概如起修具起董。 
 
 
 股股股股 
 
56. 除本公公採採本公公日年任除，本公公須日年及由董第股股股年股股，或

期和有作由董由股決法。訊日日股股股年股股須並本前董日股股股年股股及由日

日起會十期 (15) 可月內或採採本公公日日起會十業 (18) 可月內及由，除除較長日

期並無在反委可指法文指並並並的公（如如）。 

附錄13B 

第3(3)有 

第4(2)有 

 
57. 股股股年股股概除日下股股股股股細概股股細分股股。股股股股可在董由

股決法本世規委可有方及由。 
 
58. 董由股可並股文概所當日委可或候在董股股細分股股。委可董就或概上並

遞遞要要當日債如所於並本公公催繳股本（具本公公股股股股本投票權）十分本

董日股股並委可或候如權透日向本公公董由股或秘日及出日日要要，要要董由股

在董股股細分股股，概異經該要要本指別日委可由務；且該股股該並遞遞該要

要後兩 (2) 可月內及由。若並遞遞當日起第十董 (21) 日內，董由股沒如董並在董

如關股股本股序，公遞遞要要級緊可並及概有則方現該出本及，訊遞遞要要級緊



- 20 - 
 

 
 

業董由股本之喪訊產起日並如並經董董該由本公公向遞遞要要級彌股。 
 
 
 股股股股日股 
 
59. (1) 股股股年股股須概及出所於並第十董 (21) 可完完日修所於並第十 

(20) 可完完營營日本日股在董。並如股股股股股股（可可股股細分股股）須概及

出所於並十於 (14) 可完完日修所於並十 (10) 可完完營營日本日股在董，惟倘指

法文指並並並本的公如可且符並下修按利或，概公公公日的法概股，股股股股可

並較以本日通日股在董： 

附錄13B 

第3(1)有 

 
(a)  如概在董股股股年股股，由將體如權出出該股股修並股本投票日股股

有除；修 
 

(b)  如概委可股股股股，公由股於核如權出出該股股修並股本投票日股股

（並的佔將體股股並該股股日總投票權具於百分本之十期 (95%)）有

除。 
 
 (2) 日股須註別股決或期、有作修倘在股決上本點日決決點按。如如細

分由務，公須所書該由務日董董性認。在董股股股年股股日日股反須註別上書喪

資。下股股股股日日股須則及予並如股股、業股股之當或當產或清盤訊對股股享

如權利日並如級緊修下董由修核核師，除按本本公公或並債股股日及由有催的法

無權沒或本公公該該日股者除。 

 

 
60. 若業除除聲方附向如權沒或該日股日委可級緊及出股股日股或（如委委委

表本有關有日股董起則及）則及委委委表本有，或如權沒已該日股或委委委表本

有日級緊並無沒已該日股或本有，公所股使該股股上委可已獲日日日決決或股決

股序喪起。 
 
 
 股股股股股序 
 
61. (1) 在股股細分股股異經日由款修在股股股年股股異經日由款股該該概

細分由款，下修由款公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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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宣宣修由由派股； 
 
(b) 省省並採採繳目修喪產負債表修董由股如核核師本股，概修喪產負

債表須附義日股股本有； 
 
(c) 概輪出董委或概股股方現及及董由概替委董委日董由； 
 
(d) 委委核核師（根根公公公，毋須則該委委除向該出細分日通）修股股

高級級級； 
 
(e) 決法核核師董董，並則董由董董或額除董董投票； 

 
(f) 備予董由委可由權或權董，概提遞、配及、由出認股權或概股股方

現出票本公公股本本日附及由股股（占股現如已及由股本票日本日

所超日20%）；修 
 

(g) 備予董由委可由權或權董，概認磁本公公文指。 
 

(2) 股股股股董股或若無繳股公法級核出出，除委委股股主出除，所可

異經委可由務。兩 (2) 就如權投票並之並或委委委表或（若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

權委表出出日股股該構成異經委可由款日公法級核。 
 
62. 若並股股指法及由或期後三十 (30) 分分（或股股主出可可決法該候所超日

董小或日較長或期）內本出出級核所繳公法級核，公股決（如該股股要要訊在

董）須予該散。在委可股股按利下，該股股該押後延下至日有日有董或期修有作

或董由股可可決法日股股或期修有作及由。若並如關續股上，並股股指法及由或

期起會間小或內本出出級核所繳公法級核，公股決須予該散。 
 
63. 本公公主出或（如如於就主出）主出期協法日委可董就主出或（如無公送

成協法）並如在非董由董及出日委可董就主出該在下股股股股出委主出主債股

股。若並委可股股上，主出概無並股股指法及由或期後十期 (15) 分分內出出或概

所董轉委主出，本公公副主出或（如如於就副主出）副主出期協法日委可董就副

主出或（如無公送成協法）並如在非董由董及出日委可董就副主出該出委主出主

債股股。若主出或副主出概無出出或概所董轉委股股主出，公在非董由須董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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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董就出委主出，或如只如董就董由出出，公股須出委主出（如董除出委）。若

概無董由出出或出出董由概所董轉委主出，或若獲及主出須董委，公之並或（如

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或委委委表出出且如權投票日股股須董及股本董級

出委股股主出。 
 
64. 在繳股公法級核出出日委可股股上或不有除後，主出可（且若股股該出如

本指示）押後股股及由或期修更更股股及由有作（或期修有作由股股決法），惟

並委可續股上，概所不異經若在附押後及由股股日按利下可可已經並股上並公異

經由務概除日由務。若股股押後十於 (14) 日或概上，公須則續股及出延於七 (7) 

可完完日日日通，股本指別及由續股日或期修有作，但並無應要並該日通內指別

倘並續股上異經由務日性認修倘予異經由務日董董性認。除上書者除，並無應

要則委可續股及出日通。 
 
65. 若若決對本點本日委可決決該出經經，除除該股股主出除除除法概所符並

股序，公該無認決決日股序所該業該除法如委可不不訊喪起。若交本現該概細分

決決提遞日決決，在委可按利下，對股該出日經經（本交更本別更不不日本日經

經除除）概所予本點，反所股則本投票。 
 
 
 投票 
 
66. (1) 在委可股股根根或本本本公公日的法訊並當或附如委可關並表決日

細分權利或股一本的股下，並委可按股核投票表決本股股股股上，日就之之或股

委委委表或（如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出出日股股，凡債如董股催繳股股

（但催催或分日股催前催繳或繳繳修該催繳股催則上書目日訊細所該該概催繳股

股），可投董票。提遞股股表決日決決倘概按股核投票方現表決，訊本股股主出

可除除由如則可可如董可股序或由可由董如關日決決概及副方現表決，在該按利

下，日就之並或（如概公法，公由本現由權委表出出）或由委委委表出出日股股

股可投董票，只如當之概結結並（或股委股級）日股股委派於並董就委委委表

或，公日就委委委表並及副表決或可投董票。則本有訊細，股序修由可由董指 (i) 

並無修繳股股股股決股或本公公可可向股股股及出日委可或或日無者；修 (ii) 涉

修主出維債股決如序業由日董董者修/或方股決由務獲所當如起異經，有或股將

體股股股如並經機股表送除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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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如概及副表決日按利下，在宣宣及副表決結在本前或本或，下書

級緊可要要概投票方現表決： 
 
(a)  所於並三就當或如權之並或（如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或委

委委表出出並並股股表決日股股；或 
 

(b)  當或如權之並或（如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或委委委表出

出、並委表所於並將將如權並股股表決本股股總表決權十分本董日

董就或概上日股股；或 
 

(c)  當或如權之並或（如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或委委委表出

出、並債如附如權利並股股表決本本公公股股且該該已催股催總額

所於並將將附如該款權利股股已催股催總額十分本董日董就或概上

日股股。 
 
由股股委委委表日級緊或（如股股概公法）股本現由權委表並提出日要要該該該

概如股股之並提出日要要該有。 
 
67. 若決決概及副表決方現業由投票，公主出宣宣決決獲日日或董則日日或概

細法股於核日日或附可獲細法股於核日日或附獲日日，並則本記錄並本公公股決

記錄後，即概具決法性日由無文根，訊毋須提本如記錄如關記成或反對該決決日

票核或比所該概文根。概投票方現表決日結在該該該股股日決決。本公公本並指

法文指並並並的公如並的法或，方須方方投票表決本票核。 
 
68. 投票表決或，可之並或由委委委表投票。 
 
69. 投票表決或，如權投董票概上日級緊毋須須投股並如票核，反毋須概有董

方現須投股票。 
 
70. 並如提遞股股本由款須概日間核票決法，本公公或公公公的法概更於核票

決法者除除。若票核該該，公除股可可已投委可股股票核除，股股主出如權投第

第票或決法票。 
 
71. 若如委可股股日並股債如級，公委可董就並股債如級可（無無之並或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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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表）則該股股投票，如有股概視董如權投票者，但若如於並董就該該並股債如

級出出委可股股或，公任任債如級投票（無無之並或委委委表）後，股股並股債

如級所不投票，則本訊細，任任順序該按股則並股債如股股並股股股股本記日交

股訊法。則本有日的法訊細，已當股股（委可股股概股股如本記）日核就聲遺執

由級或聲產管經級該概股股日並股債如級。 
 
72. (1) 若股股則委可目日訊細概如嬰嬰嬰精如關日的級或已由委可具公公

管管權日公法法方彌保或管經無可董管經股本之由務級緊日由務，公可由股備產

董管級、監保級、備產彌財級或獲公法委委具備產董管級、監保級或備產彌財級

性認日股股級緊投票，訊該該備產董管級、監保級、備產彌財級或股股級緊可委

委委表投票，反可概股股方現由由修則股股股股訊細，該該該如有概該該股股日

本記債如級董則，前提前並股股或續股（該按利訊法）指法及由或期前所於並於

十業 (48) 小或，該已向總由異、總總由異或日過本記異（如所本）遞遞董由股可

可要要日文別能投票級緊如權投票日並文。 
 

(2) 根根本公公第 53 有如權本記概委可股股債如級日委可級緊可並委可

股股股股上概如有股本之概該該股股日債如級日方現則該該股股投票，訊股須並

能投票日股股或續股（該按利訊法）及由或期延於於十業 (48) 小或前，方董由股獲

採股對該該股股享如日權利，或董由股該已由任文如股並股股上則該該股股投票

日權利。 
 
73. (1) 除除董由股除如決法，否公並股股已本現本記修已則本公公該該股

股董股目前該股日並如催催或股股催款前，概無權出出委可股股股股並並股上投

票修會繳股股日公法級核。 
 

 (2) 根根指法文指並並並本的公，若本公公通已委可股股須則本公公本

董款細法決決放放表決，或該股一本可表決記成或反對本公公董款細法決決，該

股股或股委表在反上書的法或要要本委可投票倘所予會結。 

附錄3 

第14有 

 
74. 如： 
 

(a)  對委可投票者日喪喪提出委可反對；或 
 

(b)  如所該予概作結或如該予否決日委可票核已作結在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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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該予概作結日委可票核並無作結在內； 

 
除除該反對或喪不並該出或提出反對或及起喪不日股股或（該按利訊法）

續股上提出或指出，否公所股方股股或續股如關委可決決日決法喪起。委可反對

或喪不須並由股股主出異經，且若主出除法該按利可可已對股股決法產起或或，

方股方股股如關委可決決日決法喪起。主出如關該該由款日決法須概具終修具決

法性。 
 
 
 委委委表 
 
75. 凡如權出出本公公股股並並股上投票日股股可委委股股級緊該概股委委委

表委股出出並委股投票。債如兩股或概上股股日股股可委委於並董就委表並並本

公公股股股股或委可訊分股決上委表該股股並委股投票。委委委表無所概本公公

股股。本除，委委委表如權委表可級股股或公法股股由使該股股可由使日有該權

董。 

附錄13B 

第2(2)有 

 
76. 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須由委委級或股本現日日由權級之文簽簽，或如委

委級概公法，公須文上公公鋼鋼或由高級級級、由權級或股股獲由權簽簽級緊

簽簽。委委委表本有本除由高級級級委表公法簽簽，除除出現該反日按利，否

公該高級級級已獲本現由權委表公法簽簽委委委表本有，訊無所提本業董別日

由無文根。 

附錄3 

第11(2)有 

 
77. 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修（如董由股要要）簽簽委委委表本有並本根日由

權日或股股由權本有（如如）或經公文級簽簽文別日由權日或由權本有副本，

須並（該本有內修股日級緊能並股上投票日）股股或股續股指法及由或期前所

於並於十業 (48) 小或，送送在董股股日股或股附註或董附日委可本有內則本目

日可可指法日如關有作或股本董可如關有作（如如），或（如並無指別有作）

並日過本記異或總由異（如所本）。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並股內指法日簽開日

日起會十第 (12) 可月日日後即股喪起，除如經並由該日起十第 (12) 可月內及由

股股日續股除。遞並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後，股股仍可之並出出並在董日股股

並並股上投票，在本按利下，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該概已延銷。 
 



- 26 - 
 

 
 

78. 委委委表本有須概委可董董喪現或董由股可可由由日股股喪現（前提前所

交除使本兩種喪現）且若董由股文概所當，董由股可董委可股股日股則出並股股

使本日委委委表喪現本有。委委委表本有須該概所予委委委表權董則在及出委委

委表本有該關日股股上提遞如關決決日委可經經按股文概並所者業由投票表

決。委委委表本有（除除股本如該反日表示）須對如該本有如關日股股日委可

續股有則如起。 

附錄3 

第11(1)有 

 
79. 即使當由級即前之當或嬰嬰喪即或已延銷委委委表本有或延銷根根委委委

表本有簽開日由權，但並無概日日方現倘如關之當、嬰嬰喪即或延銷並委委委表

本有所本日股股或續股在董前延於兩 (2) 小或送並本公公總由異或日過本記異

（或在董股股日日股或董附則及日股股本有指別日送並委委委表本有日股股有

作），公根根委委委表本有日有催該出投票仍交如起。 
 
80. 根根本公公的法，股股可委委委表業由日委可由款股可有則由股本現委委

日由權級業由，且本公公如關委委委表修委委委表日委委本有日的法（經應要

經更後）須所本並上書委可由權級修根概委委該由權級日本有。 
 
 
 由委表由由日公法 
 
81. (1) 之概股股日委可公法可透日股董由或股股管董機構日決決由權股

文概所並日級緊轉委本公公委可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股股日委表。如本獲由權

級緊如權委表公法由使則如公法概可分股股或可由使日有該權董，且則本公公

訊細，若如本獲由權級緊出出上書委可股股，公須該概該公法之並出出。 
 

附錄13B 

第2(2)有 

 (2) 若該概公法日結結並（或股委股級）概股股，公可由權股文概並所

日級緊該概股並本公公委可股股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股股日委表，前提前（若超

日董股級緊獲由權）該由權須指別如本獲由權日下委表日該關股股核目修訊分。

根根本有的法，如本獲由權日下級緊須該概已獲本現由權，訊無所提本業董別日

由無文根，並如權由使結結並（或股委股級）可由使日有該權利修權董（可可在

如如及副投票本按利下，可分及副表決日權利），如有該級緊概結結並（或股委

股級）並債本公公股股日本記債如級董則。 

附錄13B 

第6有 

 
(3) 本公公如關公法股股日本現由權委表日委可提書乃指根根本有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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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由權日委表。 
 
 
 股股日日決決 
 
82. 則本公公訊細，由當或如權沒或本公公股股股股日股修出出股股並並股

上投票日並如級緊或股委表簽簽日日日決決（概如關方現別任或以包有表示無

有有由由）須該概並本公公股股股股上獲本現日日日決決修（如所本）獲如本

日日日細分決決。委可該該決決該該概已並具後董就股股簽簽決決當日及由日

股股上獲日日，且若決決別別董董日日概委可股股日簽簽日日，公該別別該概

該股股並當日簽簽決決日表日文根。該決決可可由核股該有喪現日本有（分分由

董就或概上如關股股簽簽）改成。 
 
 
 董由股 
 
83. (1) 除除本公公並股股股股上除由決法，董由日級核所可於並兩 (2) 

股。除除股股所或並股股股股除由決法，董由級核並無具高股額。則委董由由改

改改股股大本文認方或股股於核及及或委委修股後根根本公公第 84 有概本目日及

出或委委。董由日委日由股股決法，或如沒如該決法日，公根根本公公第 84 有

的法或且延股其委者該及出或委委或股董就該延銷概期。 
 
 (2) 在本公公修公公公的股下，本公公可日日普日決決及出委可級緊出委董

由，概以或董由股或或以之或該概現如董由股該增成級。 
 
 (3) 董由該如權所或修並委可或期委委委可級緊概董由，概以或董由股

或或以之或該概現如董由股該增成級。委可獲董由股委委概以或或或以之日董由

委日倘且延股獲委委後則日股股股股概期，並並該股股上業由非及關委，訊委可

獲董由股委委或義繳現如董由股日董由委日該本延本公公下日股股股年股股概

期，日或倘符並喪喪業由非及關委。 

附錄3 

第4(2)有 

 
(4) 董由或候或董由股毋須債如本公公委可股股概符並喪喪，訊並除股

股日董由或候或董由（該按利訊法）如權沒或日股修出出本公公委可股股股股修

本公公委可訊分股股日委可股股股股並並股上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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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股股可並根根本公公在董修及由日委可股股股股上，透日普日決決

董或倘委日銷附日日日董由延董，即使本公公本公公如該董由經開日委可協決如

委可該反的法（但無在根根委可該該協決提出日委可在沒但彌）。 

附錄3 

第4(3)有 
 
附錄13B 

第5(1)有 
 

(6) 根根上本第 (5) 段日的法倘董由延董訊產起日董由股以之可並董由延

董日股股上概股股日普日決決董及或委委日方現以或。 
 

(7) 本公公可所或並股股股股上透日普日決決增義或削削董由核目，但

董由核目所不於並兩 (2) 就。 
 
 
 董由董委 
 
84. (1) 儘管本公公如委可股股的法，並日日股股股年股股上，當或概核三

分本董日董由（或如董由級核並除三 (3) 日的核，公須概具董則但所於並三分本

董本核目）須輪出董委，日就董由須延於日三年在股股股年股股上輪出董委董

第。 
 

(2) 董委董由如喪喪非及關委修並股董委本股股上完可股決日期其續

轉委董由。輪出董委日董由可可（只要任法輪出董委董由日核目概應要）董除

董委但所不非及關委日委可董由。本除，董委日股股董由概並上第關委或委委

起會委日具長訊須輪出董委日股股董由，除除如核就董由並有日出委或關委董

由，公倘由董委日董由（除除除該除如協決）須由須簽決法。在決法輪出董委

日細法董由或董由核目或，委可根根本公公第 83(3) 有獲董由股委委日董由所

該該本點在內。 
 
85. 除除獲董由董薦本及，否公除股上董委董由除，概無委可級緊並喪喪並委可

股股股股上本及董由，除除由本現並喪喪出出該關股股並並股上表決日股股

（並除能本及級緊）簽簽日股，當本表別股若決提股該級緊本及日除向，並附

上並提股級緊簽簽表示董除本及日日股已提並總總由異或日過本記異，訊及出

該該日股本日期具於須概七 (7) 日，訊（若該該日股並則及指法則該及及並在

董股股股股日股後遞並）該該日股本提並日期須並則及指法則該及及及由本股

股股股本如關日股東日董股，也所不延並該股股股股及由日日前七 (7) 日結

附錄3 

第4(4)有 

第4(5)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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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喪喪董由喪喪 
 
86. 在概下按利下，董由須董董： 
 

(1) 概日日日通送遞本公公總由異或在董由股股決上提並司委日通司

董； 
 

(2)  嬰嬰喪即或之當； 
 

(3) 附經董由股細分由由訊在關續未可月內未並之出董由股股決，且

股候或董由（如如）並該日期並無委股出出股決，訊董由股決決倘股延董； 
 

(4) 已當產或董獲董管方或訊訊資債或如債權級送成資催交交協決； 
 

(5)  公律禁期出委董由；或 
 

(6) 業公的的法須訊期出委董由或根根本公公若延董。 
 
 
 執由董由 
 
87. 董由股可所或委委當本董就或於就成級概董由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

或副董由總經經或出委本公公委可股股董就或由可主管董就，委日惟股並股出

委董由日債續日期修董由股決法日有催，董由股並可延磁或終期該該委委。上

書日委可延磁或終期委委該所或或該董由可可向本公公提出或本公公可可向該

董由提出日委可在沒但彌。根根本有的法獲委委董就日董由須惟如本公公股股

董由該有日延董的法並的股，且若股業委可如業所不轉委董由董就，公該（惟

股如本公公並經開委可並要日有本的股）業本由無即或訊期轉委股董就。 
 
88. 即使本公公第93有、94有、95有修96有如並的法，根根本公公第87有獲

委董就日執由董由該沒或由董由股所或決法日董董（無無透日無董、所董、分

享利潤或股股方現或透日將將或委可該該方現）修股股及利（可可董包董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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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日董董修/或股股董包及利）修及及，該概股董由董董概除日沒繳或或委股董

由董董。 
 
 
 候或董由 
 
89. 委可董由股可董或藉向總由異或總總由異遞並日通或在董由股決上委委

委可級緊（可可除董董由）該概股候或董由。如本委委日委可級緊股享如股獲

委候或日該就或該該董由日並如權利修權董，訊該級緊在決法前否送已公法級

核或所不該會結於並董第。候或董由可由該出委委日法體董或時為，在本款的

法的股下，候或董由日委日倘債續，且延及起委可由有訊直則（如股概董由）

股須董委該董就或股委委級其並委可如業終期概董由。候或董由日委委或時為

須經由委委級簽簽日通並遞並總由異或總總由異或在董由股股決上遞並，方可

起起。候或董由本之反可概前享如本之權利日董就董由，並可轉委董就概上董

由日候或董由。如股委委級要要，候或董由如權在如對股該出委委日董由該有

日範圍內，委替該董由董沒董由股股決或董由委級股股決日日通，並如權該概

董由出出對股該出委委日董由附如之並出出日上書委可股決修在股決上表決，

概修董董有在上書股決上由使修董由股委委級該概董由日並如董可、權董修董

董，訊則上書股決日決由股序訊細，本公公日的法倘如有股概董由董所本，除

除在股轉委董就概上董由日候或董由日按利下，股表決權公可累累。 
 
90. 候或董由則公公公訊細本概董就董由，在董由股獲委候或日董由日董可

或，本惟公公公如董由董董修董委如關日的法並的股，並於被則股由概修日喪

向本公公負董，且所該該該概該出委委日董由日委經級。候或董由如權經開並

要並在並要或交交或並並本享如權益修不本獲或利益，並在如有股概董由日該

有範圍內（義概所當日變日後），該獲本公公彌股董董修該出彌彌，但股概候

或董由日之股無權向本公公沒或委可費本，惟按委委級所或向本公公及出日股

指示日、如該股予委委級日該將股（如如）董董除除。 
 
91. 轉委候或董由日日就級緊可則股候或日日就董由（如股反概董由，公除

股本之日表決權概除）擁如董票表決權。如股委委級當或所在並並或業股股如

業附可或附可由由，候或董由簽簽日委可董由股或委委級概成級日董由委級股

日日決決該如股委委級簽簽有則如起，但股委委日通本如該反的法公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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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如候或董由日委委級業當所不概董由，股倘業本由無所不概候或董由。

反訊，該候或董由或委可股股級緊可由下董由不委委概候或董由，前提前如委

可董由在委可股決上董委但在有董股決上獲修及，公根根緊董該董由董委前如

起日本公公該出日該款候或董由委委倘其續如起，如有該董由並無董委董則。 
 
 
 董由董董修董董 
 
93. 董由日董董董董須由本公公所或並股股股股上決法，並須（除除日日則本

投票日決決除由指示）按董由股可可協決日比所修方現分配予下董由，如附可

送成協決公由下董由中分；惟當董由委董日期概該董股董董日完段日期日董將

股或，公本可按股在委日期日比所沒或董董。該董董該該概按日累會。 
 
94. 日股董由可獲彌資或或股股出出董由股股決、董由股委級股股決或股股股

股或本公公委可訊分股股或債權文日被開股決或業執由股董由董務並並經有產

起日或或日該董由獲轉日並如所費、酒酒董董修附附費本。 
 
95. 委可董由該要要概本公公前任海除公幹或居留或提本董由股文概超或董由

董董董董範圍日委可服務或，董由股可決法向該董由董股額除董董（所無概無

董、所董、分享利潤或股股方現董股），該概附義並或委替本公公委可股股有

本並的法或根本須董股日委可董董董董日額除董一。 
 
96.  董由股在向本公公委可董由或前董由該出股催概該概董董或彌或董委委本

或如董委如關日股催（並除董由按並要可享如者）前，須並股股股股上或不本

公公由由。 

附錄13B 

第5(4)有 

 

 
 
 董由權益 
 
97. 董由可： 
 

(a)  並在委董由日期根根董由股可可決法本有催兼委本公公本委可股股

如董一日董就或董務（但所可轉委核核師）。董由可則上書委可股股

如董一日董就或董務訊獲董股日委可董董（無無概無董、所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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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利潤或股股方現董股），該概按本或根根本公公委可股股有本並的

法日委可董董概除日董董； 
 

(b)  由股本之或股公公概由營之股（核核師除除）概本公公由由，股或

股公公可則由營服務獲或董董（如有股並除董由董則）； 
 

(c)  其續轉委或出委由本公公籌總日或本公公該概辦方、股股或股股之

股訊擁如權益日委可股股公公日董由、董由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

經、副董由總經經、執由董由、經經或股股高級級級或股股，且

（除除除由要法）無所並委股業出委上書除董公公日董由、董由總

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副董由總經經、執由董由、經經、股股高

級級級或股股或在上書除董公公擁如權益訊沒或日委可董董、利潤

或股股利益。概本公公日股股的法並的股概前提，下董由可按股文

概所當日方現則下方日由使或為使由使本公公債如或擁如委可股股

公公日股股並所予日、或股該概該除董公公日董由可由使日表決權

（可可由使記成委贊股本之或股本委可董就概該公公本董由、董由

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副董由總經經、執由董由、經經或股股

高級級級本決決），或投票記成或的法向該除董公公本董由、董由

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副董由總經經、執由董由、經經或股股

高級級級董股董董。儘管委可董由可可或即倘該委委概該公公日董

由、董由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副董由總經經、執由董由、經

經或股股高級級級修則本可概或可可在概上書方現由使表決權或如

利沒關係，股仍可概上書方現由使表決權投記成票。 
 
98. 在公公公修本公公日的股下，委可董由或獲若決委委或如除則委日董由所

該業股董就訊喪應如本公公經開如關股兼委委可如董一董就日委日日並要或概

辦方、本方或委可股股之股如本公公經開並要日喪喪；對該該委可並要或董由

並股本如利益關係日委可股股並要或交交反所不該延銷；如本本義經要或如本

利益關係日董由毋須業股轉委董由或由本訊若開日惟託關係向本公公或股股並

委由委可本該並要或交交並變現日董董、利潤或股股利益，前提前該董由須按

本本公公第99有方方股並如利沒關係日並要或交交本享如日權益性認。 
 
99. 董由若在委可通按日按利下，在如本公公經開日並要或交交或若決經開日 附錄13B 

第5(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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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或交交本享如委可且董或期董利益關係，公須並則第（若當或已通已股當

或存在日利益關係）本點經開並要或交交日董由股股決本（或在委可股股按利

下，須並股通已擁如或已擁如本款利益關係後日則第董由股股決本）申本股享

如權益日性認。則本公公訊細，董由須向董由股提並董董日股概表別： 

 

 
(a) 股概董細法公公或商細日股股或高級級級並該該概並日股日日後如

該公公或商細經開日委可並要或交交本擁如權益；或 
 

(b) 股該該概並日股日日後跟如股如關關日細法級緊經開日委可並要或

交交本擁如權益； 
 

則上書委可並要或交交訊細，該日股該該概本有的法下日或股利益申本，

除除該日股在董由股股決上及出或董由採或並經別取任彌股在及出後日下董董由

股股決上提出修宣會，否公該日股無起。 
 
100. (1) 董由所不則由由股或股緊緊並緊級緊擁如修股權益日委可並要或交

交或委可股股若決日董由股決決表決（或會繳公法級核），但本款禁一所所本並

委可下修由董： 

附錄3 

第4(1)有 

 
(i) 則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該本公公或股委可附交公公日要要或概本

公公或股委可附交公公日利益借出催款或公則或獲轉日債務訊備予

該股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日委可相押或彌彌彌文並經開日委可並

要或交交； 
 

(ii) 業該本公公或股委可附交公公日債款或債務訊向第三方提本委可相

押或彌彌彌文並經開日並要或交交，股本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可

分或股有獲轉轉彌或彌彌彌文下日或備予相押日將將或將股董委； 
 

(iii) 涉修要要及票（或由本公公及票）本公公或本公公籌總或並股本擁

如權益日委可股股公公日股股或公公債指或股股文指概本文認或認

本日委可並要或交交，訊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在要要及票日可銷

或分可銷本概本如者之分擁如權益； 
 

(iv) 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本業股並本公公股股或債指或股股文指並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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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權益，訊概如本公公日股股或債指或股股文指日股股債如級該

有日方現擁如權益日委可並要或交交；或 
 

(v) 如關採採、經經或無義認股權會劃、董包其董或董包、之當或身身

褔利會劃或股股交交，本該交交如本公公本董由或除該緊緊並緊級

緊修本公公或股委可附交公公僱級股如關，且並無則委可董由或股

緊緊並緊級緊提本該會劃或其董如關訊分級緊董董所獲所予本委可

細權或任特本委可若決或交交。 
 

(2) 如並委可董由股委可股決上如委可如關董就董由（股決主出除除）

權益日修股股任或如關委可董由（主出除除）日表決喪喪日為標，訊該為標所

可透日該董由並董有除放放表決訊獲該決，公該為標須提遞股決主出，訊股對

該董由並該除決須概終決修決法性（但根該董由並通關並股權益日性認或範圍

並附向董由股公中方方公除除）。若上書委可為標關若股決主出，公該為標須

由董由股決決決法（則本訊細該主出所不投票），該決決須概終決修決法性

（但根該主出並通關並股權益日性認或範圍並附向董由股公中方方公除除）。 
 

 
 董由日董董權董 
 
101. (1) 本公公營務由董由股管經修經營，董由股可董股本公公成開修註股並

產起日並如董董，並可由使根根公的或本公公並無的法訊須由本公公並股股股股由

使日本公公並如權董（所無關並本公公營務管經或股股方日），但須惟公的修本公

公日的法概修本公公並股股股股可可的法且並無如上書的法相相日的所並的股，但

本公公並股股股股一法日的所所不使如無該該的所如交如起日董由股委可日任該概

成概無起。本有的法並所予日董董權董所惟本公公委可股股的法所予董由股日委可

細分由權或權董並股一或決股。 
 

(2) 委可在董董營務日股本如本公公經開並要或並並日級緊如權任任由

委可兩就董由的有委表本公公經開或簽開（該按利訊法）日委可日日或的的並

要或協決或約根、本有或本日，訊且上書下款該該概由本公公如起經開或簽開

（該按利訊法），並在委可公律的法日的股下對本公公具要的董。 
 

(3) 在所或或本公公並所予董董權董日按利下，謹本別任別別董由股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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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概下權董： 
 

(a) 備予委可級緊權利或及選權概並董董附未日日要要按日日或

協決值本獲配及委可股股； 
 

(b) 備予本公公委可董由、高級級級或惟僱級在委可細法營務或並

並本，或前本如股本日利潤或本公公日董董利潤本日權益，概

上並書可概前附義並或前委替無董或股股本董；修 
 

(c) 在公公公日的法的股下，決決或議本公公在董開開開註股修在

董開開開概除日指股公公管管管其續經營。 
  

 (4) 倘修本股並《公公有所》（並並公所第622改）禁期日按利下，本公

公所不且董或期董向董由或股緊緊並緊級緊借出委可出催（如有本公公概在並

並註股成開日公公董則）。 
 

附錄13B 

第5(2)有 

 

只要本公公股股在並並並並並並並如股公公上上，本公公第104(4)

有即交如起。 
 
102. 董由股可在委可有方則管經本公公委可由務訊成開委可有管性或有方性日

董由股或委經異，並可委委委可級緊出委該該有方性董由股日成級或委可經經

或委經，並可決法股董董（現現可概前無董或所董或所予本如本公公利潤日權

利或上書兩種或概上模現日改並）概修董股該該級緊業本公公營務訊僱本日委

可董級日何該董董。董由股可向委可有管性或有方性董由股、經經或委經股由

董由股獲所予或可由使日委可權董、由權修按按權（股催催股催修沒沒股股日

權董除除）關有不該股由日權董，並可由權委可該該董由股日成級以或當本委

可以之修在儘管如以之日按利下由由。上書委可委委或權董股由股可按董由股

文概並所日有催修有有的股訊該出，董由股並可時為如上並書委委日委可級

緊，概修可延磁或更更該該權董股由，但本但成除總由修沒如沒已上書延磁或

更更日日通本級緊公所股惟本或或。 
 

103. 董由股可則股文概並所日目日藉義文鋼鋼日由權委託日委委委可公公、商

細或級緊或董改所或法日級緊（所無由董由股且董或期董提股）在股文概並所

日日期內修根根股文概並所日有有的股下則股文概並所日目日該概本公公日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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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委表級，並獲所予股文概並所日權董、由權修按按權（所超日董由股根根本

公公獲所予或可由使者），且上書委可委託由權日可所如董由股文概並所日的

法概本該彌定修方定如委可上書惟託委表級如由務任未日級緊，並可由權上書

委可惟託委表級不股由股獲所予日並如或委可權董、由權修按按權。若如本經

本公公文鋼鋼由權，該就或該該惟託委表級可概股可級鋼改簽開委可約根或本

日訊如義文公公鋼鋼具如有該起董。 
 
104. 董由股可按股文概並所日有催修有有概修股一，概修在附義並或以除如關

級緊本之權董日按利下，向董由總經經、並出董由總經經、副董由總經經、執

由董由或委可董由委託修所予董由股可由使日委可權董，並可所或延磁或更更

並如或委可該該權董，但本但成除總由修沒如沒已上書延磁或更更日日通日級

緊公所股惟本或或。 
 
105. 並如董票、獲單票根、匯催於、匯票修股股票根（所無前否不日或可股

股）概修則本公公並沒催款及出日並如沒根股須按董由股所或藉決決決法日方

現簽簽、董及、獲單、背日或簽開（該按利訊法）。本公公該在董由股所或決

法日董買或概上日銀由維債本公公日銀由過的。 
 
106. (1) 董由股可成開或有除或關有股股公公（即本公公日附交公公或在營

務上如並緊日公公）成開修並本公公日喪董本本催延委可概本公公僱級（本下

語在本段修下董段使本或可可委可在本公公或股委可附交公公轉委或在轉委由

可董就或如本董董就日董由或前董由）修前僱級修股買交或該級緊日委可董可

或概上訊分提本董包董、疾的或疾恤及及、級人彌人或股股及利日會劃或其

董。 
 
 (2) 董由股可在須惟或所惟委可有催或有有並的股下，董股、經開協決

董股或由出可延磁或所可延磁日董包董或股股及利予僱級修前僱級修股買交或

委可該該級緊，可可該該僱級或前僱級或股買交根根前段並書日委可會劃或其

董享如或可可享如者概除除義日董包董或及利（如如）。委可該該董包董或及

利可在董由股文概所董日按利下，並僱級無的董包本前修或日日日期內或本或

或本後委可或期由予僱級。 
 
 
 借催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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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董由股可由使本公公並如權董概籌籌或借出催款修倘本公公日將將或將股

營務、現或修日後日物營修喪產修附催催股本業由按按或相押，並在公公公的股

下，及由債權文、債指修股股文指，所無該概本公公或委可第三方本債款、負債

或董委本十繳或附交相押。 
 
108. 債權文、債指修股股文指可業由股股，訊且本公公如獲及由級緊本期毋須

如委可股股權益。 
 
109. 委可債權文、債指或股股文指股可按股股本（股股除除）、值本或股股本

喪及由，並可附附委可如關或磁、董磁、董或催款、股股配及、出出本公公股股

股股修並股股表決、委委董由修股股方日日細權。 
 
110. (1) 如概本公公委可附催催股本透法如相押，董採股後概該該附催催股

本透法日委可相押日級緊，該採採如前相押該有日相押目標物，無權藉向股股或

股股級緊及出日通訊獲不較前相押任任日有就。 
 
 (2) 董由股須本本公公公有本為使彌存董股所當日本記股，本記細分或

或本公公備產日並如相押修本公公並及由日委可發修債權文，並須成概符並公公

公如關當本並經別修股股關並相押修債權文日本記要要。 
 
 
 董由日決由股序 
 
111. 董由股可及由股決概異經營務、包股修按股文概所並日股股方現異經股

決。委可董由股股決上提出日為標應須由股於核投票日日。若記成如反對日票核

該有，股決主出可投第第票或決法票。 
 
112. 董由股股決可該董由要要由秘日在董或由委可董由在董。秘日該在董董由

股股決。該委可董由日要要，秘日該倘董由股股決日股概日日或的的（可可之之

或日日並或）或透日並易則有或日日並或或按董由股所或決法日股股方現及出，

公該該概本現送送予該董由。   
 
113. (1) 董由股異經由務並所日公法級核可由董由股決法，訊除除由董由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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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法概委可股股級核，否公該公法級核概兩 (2) 級。候或董由在股替委日董由之出

或該會繳公法級核本內，但則決法前否已送公法級核訊細，股所不該會結於並董

第。 
 
 (2) 董由可日日並或股決方現或並如本如股決級緊可股有或修無或除本

互日風股日股股日風透儲本如委可董由股股決，則會結公法級核訊細，概上書方

現本如該構成出出股決，如有該該本如級緊之之出出董則。 
 
 (3) 在董由股股決上訊期轉委董由日委可董由，若股股董由所反對概修

如所會結該董由定所可送已公法級核日按利下，可其續出出股決並概董由之股由

由概修會繳公法級核本內，且延該董由股股決終期。 
 
114. 儘管董由股如委可以之，其續留委日下董由或於被其續留委日董就董由仍

可由由，但如在修只要董由級核削延於並根根或本本本公公決法日具於級核，公

儘管董由級核於並根根或本本本公公決法日公法級核或只如董就董由其續留委，

其續留委日下董由或董就董由可則以或董由股以之或在董本公公股股股股日目日

由由，但所不則委可股股目日由由。 
 
115. 董由股可並股股決上及委董就或於就主出修董就或於就副主出，並決法股

下並日委日。如無及委主出或副主出，或如並委可股決上概無主出或副主出並股

決指法及由或期後期 (5) 分分內出出，公出出日董由可在股本及選董級轉委股決主

出。 
 
116. 出出級核送公法級核日董由股股決即符並喪喪由使當或董由股獲所予或可由

使日並如權董、由權修按按權。 
 
117. (1) 董由股可股由股委可權董、由權修按按權予由董由股文概並所日董

由或下董由修股股級緊改成日委級股，並可所或將將或將股修則委可級緊或目日

延磁該權董股由或延磁委委修該散委可該該委級股。如上並書改成日委級股在由

使如上並書股由日權董、由權修按按權或，須符並董由股可可對股義義日委可

的所。 
 

(2) 上書委可委級股在符並該該的所下則董由股獲委委日目日（但除股

股目日）訊該出日並如由概，該如有董由股並該出董具如有該起董修該本，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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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經本公公股股股股有除下如權向上書委可委級股日成級董股董董，概修以該該

董董修概本公公日經即董董。 
 
118. 由兩就或概上成級改成日委級股日股決修決由股序，該惟本公公本如關的

管董由股股決修決由股序日的法（只要如關的法所本）並的股，訊且所不該董

由股根根前董有公公義義日的所並或委。 
 
119. 由將體董由（業嬰精給因或無由概可董訊訊或附可由由者除除）修委委級

如上並書訊或附可由由日並如候或董由（如所本）簽簽日日日決決（在上書如

關董由級核繳概構成公法級核，概修董股該決決須已及備或股內除已按本公公

的法及出股決日股方現通股當或如權董沒董由股股決日股日並如董由日前提

下）倘如有在成概在董修及由日董由股股決上日日日決決董具如有該起董修該

本。該決決可所並董股本有或現現該有日核股（日股經由董就或概上日董由或候

或董由簽簽日）本有內，則本目日訊細，董由或候或董由日董除簽簽該該概如

起。儘管上本如並的法，並本點委可本公公主要股股或董由如利益衝突日由董

或營務，且董由股已任法該利益衝突交修股或，所不概日日日日決決或委在董

董由股股決。 
 
120. 並如由董由股或委可委級股或概董由或委級股成級之股由由日級緊除除該

出日由概，儘管股後及現董由股或該委級股委可成級或概上書之股由由日級緊

日委委如若如給成本異，或該該級緊或委可該該級緊所並若喪喪或已董委，如

關由概該交如起，如有日就該該級緊經本現委委修並若喪喪修已其續轉委董由

或上書委級股成級。 
 
 
 經經 
 
121. 董由股可所或委委本公公日總經經修董就或概上日經經，並可決法股董董

（現現可概前無董或所董或所予本如本公公利潤日權利或兩可或概上本該模現

日改並）概修董股總經經修董就或概上日經經業本公公營務訊僱本日委可董級

日何該董董。 
 
122. 該總經經修董就或概上經經日委委日期由董由股決法，董由股可向股所予

董由股文概所當日並如或委可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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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董由股可按股按對按按文概並所日下方日有催修有有如上書委可總經經修

董就或概上經經經開董股或概上協決，可可所予該總經經修董就或概上經經如權

概經營本公公營務日目日委委股交下日董就包經經經或董就概上經經或股股僱

級。 
 
 
 高級級級 
 
124. (1) 本公公日高級級級可可延於董就主出、董由修秘日概修董由股所或

決法日額除高級級級（可概前或所前董由），概上並如級緊則公公公修本公公訊

細該該概高級級級。 
 

(2) 下董由須並日第董由委委或及及後儘快在下董由本及委董就主出，

如超日董 (1) 就董由獲提股本董就，公董由可按董由決法日方現及出於股主出。 
 

(3) 高級級級沒或日董董由下董由所或決法。 
 
125. (1) 秘日修額除高級級級（如如）由董由股委委，委董有催修委日由董

由股決法。如文概並所，可委委兩 (2) 就或概上級緊轉委並出秘日。董由股反可

所或按股文概並所日有催委委董就或概上包經或副秘日。 
 

(2) 秘日須出出並如股股股決修彌存該該股決日本任股決紀錄，概修在

則本目日提本日所當就股記錄該該股決紀錄。秘日須董由公公公或本公公指法

或董由股指法日股股董董。 
 
126. 本公公高級級級須具如董由股所或向股該出股由在本公公日管經、營務修

由務方日日權董修董由獲股由日該該董董。 
 
127. 公公公或本公公本的法或由權由董由修秘日該出或對股該出董由董日有

催，所不由有或轉委董由修轉委或委替秘日日有董級緊該出或對股該出該由董

訊送成。 
 
 
 董由修高級級級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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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本公公須為使在股總由異概董股或於股日股彌存股董由修高級級級股股，

當本須所繳董由修高級級級日將股修有冊，概修公公公的法或下董由可可決法

日股股喪資。本公公須以該本記股日副本送並董開開開公公本記登，並須按公

公公的法以下董由修高級級級日委可喪資變更所或日通上書本記登。 
 
 

股決紀錄 
 
129. (1) 董由股須為使在並提本日就股本則概下下款成概記錄股決紀錄： 
 

(a) 高級級級並如及委修委委； 
 

(b) 日第出出董由股修委可董由委級股日股決日董由的股； 
 

(c) 日第股股股股、董由股股決修董由委級股股決日並如決決修決由股

序，如如經經，公經經股決日並如決由股序； 
 

(2) 股決紀錄該由秘日彌存在總總由異。 
 
 
 鋼鋼 
 
130. (1) 本公公該按董由股決法透留董可或概上鋼鋼。則並本公公並及由文指

日透開或文別本有上文改訊細，本公公可透留董可文指鋼鋼，該文指鋼鋼概本公公

鋼鋼日複複本並除在股本日義上「文指」字則或經董由股由由日股股喪現。董由股

該彌管日董鋼鋼，附經董由股由權或董由委級股概本獲董由股由權後該出由權，所

不使本鋼鋼。在本公公股股的法日的股下，在董董按利或委可細法按利下，凡義文

鋼鋼日本日須經董就董由修秘日或兩就董由或董由股委委日除除董就或概上級緊

（可可董股董由）之文簽簽，除則本公公股股或債權文或股股文指日委可文日訊

細，董由股可藉決決決法該該簽簽或股本本董獲為除或概董的機董簽簽日方公或發

統業由。凡概本有並的法方現簽開日本日該該概由任經董由股由權文改修簽開。 

附錄3 

第2(1)有 

 
(2) 如本公公透如由本海除使本日鋼鋼，董由股可藉義文鋼鋼日日日本

有，委委海除委可委經或委級股該概本公公則義文修使本該鋼鋼日目日本本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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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委經，董由股並可則該鋼鋼日使本義義文概並所日股一。在本公公內，凡對

鋼鋼該出日提書，在修只要前所本按利下，股該概可可上書委可股股鋼鋼。 
 
 
 本有文文 
 
131. 委可董由或秘日或則本目日獲董由股委委日委可級緊股可文文委可或或本公

公憲改日本有修委可由本公公或董由股或委可委級股日日日決決，概修如本公公

營務如關日委可就股、記錄、本有修繳目，並核文股副本或並要概除無日副本或

並要，並且如委可就股、記錄、本有或繳目就並總由異或總公公概除日有方，本

公公在當有彌管概上下款日經經或股股高級級級該該概如上並書獲董由股委委日

級緊。宣細概本公公或董由股或委可委級股決決副本或股決紀錄並要日本有，凡

按上本並書經核文，即概使並如如本公公如由務任未日級緊惟特日所可董即文

根，其並對該文根日獲任，該決決已經本現日日或（該按利訊法）該股決紀錄或

並要交成概改成日股決上決由股序日除任記錄。 
 
 
 銷銷本有 
 
132. (1) 本公公如權在概下或期銷銷下修本有： 
 

(a) 委可已該註銷日股票可在註銷日日起會董 (1) 年日日後委可或期銷銷； 
 

(b) 委可股股由權日或股更更或延銷或委可關並變更股細或有冊日日通

可並本公公記錄該由權日、更更、延銷或日通本日起會兩 (2) 年日日

後委可或期銷銷； 
 

(c) 委可已本記日股股股股本日可並本記本日起會七 (7) 年日日後委可或

期銷銷； 
 

(d) 委可配及無有可並股及出日日起會七 (7) 年日日後銷銷；修 
 

(e) 委託由權日、聲遺文文日修聲產管經日日副本可並如關委託由權

日、聲遺文文日修聲產管經日日該關過的結的後日七年 (7) 後日委可

或期銷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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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現概本公公日利益經開董款所可董即日董法，即本記股本宣細根根委可

如上並書銷銷日本有該出日日款記所股概成成修所當有該出，日股如上並書銷銷

日股票股概成成修所當銷銷日如起股票，日股如上並書銷銷日股股本日股概成成

修所當本記日如起本日，日股根根本有的法銷銷日股股本有本本本公公就股或記

錄本記錄日本有點按股概如起日本有，前提前：(1) 本有日上書的法只所本並在本

公公沒如獲別任日通該本有日彌存如申但如關日按利下，本但成除銷銷日本有；

(2) 本有日內除所不詮詮概其並在上書日日本前銷銷上書委可本有或在上書第 (1) 

款日有有附獲日繳日委可按利下訊對本公公義義委可董委；修 (3) 本有對銷銷委可

本有日提書可可概委可方現異留本有。 
 

(2) 儘管本公公所如委可的法，如所本公律由如，在本公公本之或股股

本記主委已委本公公倘本已攝成縮縮縮縮或概並易方現儲存後，董由可由權銷銷

本有第 (1) 段 (a) 延 (e) 分段所修日本有修如股股本記如關日委可股股本有，前提

前本有的法只所本並在本公公修股股股本記主委沒如獲別任日通該本有日彌存如

申但如關日按利下，本但成除銷銷日本有。 
 
 
 股股修股股股催 
 
133. 在公公公的股下，本公公股股股股可所或宣宣概委可香香向股股派及股

股，但宣派股股額所可超日董由股若決日核額。 
 
134. 股股可概本公公日已變現或附變現利潤宣派修派股，或概董由股決法不無所

要日由利潤本儲日儲儲本本催派及。倘獲普日決決由由，股股反可並股股值本繳或

公公公除如則本目日該本日委可股股其董或繳目本催派及。 
 
135. 除除委可股股附如權利或股股日及由有催除如的法，否公：  
 
 (a) 董附股股須按股如關股股日無催股催比所宣派修派股。則本有的法

訊細，凡在催催前則股股並無催日股催倘所股該概該股股日無催股

催；修 

附錄3 

第3(1)有 

 
(b) 並如股股股股根根股股在如關派及股股日日期日委可將股或期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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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催股催按比所分配或派股。 
 
136. 董由股可所或向股股派股股董並本公公日利潤文概具並經經根董債日本日股

股，細分前（但在所在沒前本並書董董的法日按利下）如並委可或期本公公日股

本劃分概所有訊分，董由股可則本公公股本本所予股債如級遞遞或除任任權利日

股股或前則所予股債如級股股方日任任權利日股股派股本日股股，前提前在董由

股除除由由日按利下，業則委可附如遞遞或除任任權利日股股派股本日股股訊方

所予任任權股股日債如級賦惟日委可在沒，董由股毋須負上委可董委。在董由股

文概則利潤具並經經根董債派股或，反可日間年或在委可股股日日則本公公委可

股股派股該股日委可法日股股。 
 
137. 董由股可並本公公該派予股股日如關委可股股日股股或股股催款本，經除

該股股當或業催催或股股如業該股予本公公日並如核額（如如）日催款。 
 
138. 本公公毋須則本公公並該股如關委可股股日股股或股股催款獲轉委可利股。 
 
139. 該概現董股予股股債如級日委可股股、利股或股股催款，可概董票或股催於

日方現則則任股股債如級日本記有冊，或如概並股債如級，公則則任股股股股如

關股股交股具前日股股日本記有冊，或債如級或並股債如級概日日指示日沒有級

緊修有冊。除股股債如級或並股債如級除如指示除，上書並如董票或股催於須董

股予如關股股日債如級或在股股股股交股具前日如關股股並股債如級，則不風人

由除該獲轉，訊當股催銀由董股董票或股催於後，即表示本公公已經成概股催，

儘管股後可可及現該董票或股催於該可或股上日委可義簽交可冒。兩就或於就並

股債如級股本委可董級可則如關該該並股債如級並債股股日委可該股股股或股股

催款或可分派喪產及出如起沒根。 
 
140. 在宣派後董 (1) 年附獲文年本董附股股或息利，董由股可在股該文年前倘

本投喪或該股股本可，沒益本本本公公並如。在宣派日日後未 (6) 年附獲文年本董

附股股或息利，可沒沒並本本本公公並如。董由股以委可則股股該股日附獲文年

股股或股股催款存繳被開繳過，本公公並所業本成概該催款日惟託級。 

附錄3 

第3(2)有 

 
141. 董由股或本公公股股股股決決宣派股股或，股可業訊決決概分派委可種訊日

細法喪產日方現派及將將或將股股股，細分前可文認本公公或委可股股公公文指

日催繳股股、債權文或文股權文或前上書委可董種或概上日方現，訊如在分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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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起委可產難，董由股可藉股文概所董日方現該決，細分前可則可可股股及由股

票、所會結可可股股權益在內或於四期繳該權益延完完核額，並可則細法喪產或

股委可將股日分派決法本日，並可決法其並並決法日本日向委可股股該出現董股

催概以完並如下方日權利，修可在董由股該概所董或以委可該該細法喪產本交惟

託級，概修可委委委可級緊委表享如股股日級緊簽簽委可並所日股股本日修股股

本有，訊該委委對股股如起修具要的董。如在在沒如本記陳書日或股股細分副續

日按利下，按董由股日除以，並董董可或於可細法有管業由喪產分派倘股或可可

交在公或所無的可由，公董由股可決決所向本記有冊就並該或該該有管日股股提

本該該喪產，訊在本按利下，上書股股只可如上並書沒或現董。業前董因易內除

的法訊惟或或日股股所不則委可目日該概或該該概董可被開日股股訊分。 
 
142. (1) 若董由股或本公公並股股股股決決則本公公日委可訊分股本派股或

宣派股股，公董由股可業訊決決： 
 

(a) 配及繳繳修該催繳日股股概董股將將或將股股股，前提前如權獲派

股股日股股可及選沒或現董該概股股（或如董由股決法，該概將股股

股）概委替配及股股。在本按利下，概下的法所本： 
 

(i) 上書委可配及其概該由董由股決法； 
 

(ii) 在決法配及其概後，董由股須向如關股股日債如級及出所於

並兩 (2) 可至日日日股，說別該該債如級獲由予日及選權利，

並須關有該日股送並及選表喪，概修經別概使以成日及選表

喪如起訊須在循日股序修遞並該該表喪日有作、具後日日修或

期； 
 

(iii) 及選權利可則獲由予及選權利日該將股股股日將將或將股由

使；修 
 

(iv) 則現董及選權利附該本現由使日股股（「附及選股股」）訊細，

如關股股（或按上本並書藉配及股股董股日該將股股股）所不

概現董董股，訊概如董股該股股，須其並如上並書決法日配及

其概，向附及選股股日債如級概繳繳修概催繳方現配及如關訊

分日股股，訊則本訊細，董由股該以本公公附攤分利潤本股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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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日委可將股（可可存繳委可儲儲或股股細分繳款、股股值本

繳、喪本或磁儲儲並存並出方日利潤，但文認權儲儲（法如以

下本）除除）喪本資修予概須本，該文催款按本其概可可須本

並則該該向附及選股股日債如級配及修分派日如關訊分股股日

所當股核催繳股催；或 
 

(b) 如權獲派上書股股日股股如權及選獲配及繳繳修該催繳日股股概委

替董由股文概所並日將將或將股股股。在本按利下，概下的法所本： 
 

(i) 上書委可配及其概該由董由股決法； 
 

(ii) 在決法配及其概後，董由股須向如關股股日債如級及出所於

並兩 (2) 可至日日日股，說別該該債如級獲由予日及選權利，

並須關有該日股送並及選表喪，概修經別概使以成日及選表

喪如起訊須在循日股序修遞並該該表喪日有作、具後日日修或

期； 
 

(iii) 及選權利可則獲由予及選權利日該將股股股日將將或將股由

使；修 
 

(iv) 則股股及選權利該本現由使日股股（「已及選股股」）訊細，

如關股股（或獲由予及選權利日該將股股股）所不概現董董

股，或委方公概其並如上並書決法日配及其概，向已及選股

股日債如級概繳繳修概催繳方現配及如關訊分日股股，訊則本

訊細，董由股該以本公公附攤分利潤本股決法日委可將股

（可可存繳委可儲儲或股股細分繳款、股股值本繳、喪本或磁

儲儲並存並出方日利潤，但文認權儲儲（法如以下本）除除）

喪本資修予概須本，該文催款按本其概可可須本並則該該向

已及選股股日債如級配及修分派日如關訊分股股日所當股核

催繳股催。 
 

(2) (a) 根根本有第 (1) 段日的法配及日股股如當或已及由日有訊分日

股股（如如）在並如方日享如有該權益，本除本如並如關股

股派股或宣派本前或有董或期派股、該出、宣派或宣佈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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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股股或委可股股分派、息利或權利除，除除當董由股宣佈股

能則如關股股所本本的法第 (1) 段 (a) 或 (b) 分段日的法或，

或當董由股宣佈如關分派、息利或權利或，董由股該經別根

根本的法第 (1) 段的法倘予配及日股股該獲順序本如享如該分

派、息利或權利。 
 

 (b) 董由股可該出董附該概應要或所董日由概修由董，概根根本

有第 (1) 段日的法無義委可喪本資由董，並可在可分派可可

股股日按利下，將權該出股文概並所日的法（該該的法可可

根本以將將或將股可可股股權益並會修出票並以並不催款派

額分派予享如權益者，或所會結可可股股權益或於四期繳可

可股股權益延完完核額，或根本可可股股權益日利益本並本

公公訊除如關股股）。董由股可由權委可級緊委表享如權益日

並如股股如本公公經開關並的法該喪本資由董修附附由董日

協決，訊根根本由權經開日委可協決股具如起董修對並如如關

方具要的董。 
 

(3) 本公公可在董由股董薦下透日普日決決，決決則本公公委可細法股

股概配及繳繳修該催繳日股股日現現該概派及將將股股（儘管如本有第 (1) 段日

的法），訊毋須由予股股及選沒或現董股股概委替該配及股股日權利。 
 

(4) 如在在沒如本記別別或股股細分副續日按利下，董由股文概並委可

有管董遞關並本有第 (1) 段下日及選權利修股股配及日要要倘股或可可交在公或

所無的可由，公董由股可並委可按利下決法所向本記有冊就並該有管日股股提本

或備予該該及選權利修股股配及，訊在本按利下，上書的法日查會修詮詮須惟股

並本決法，業上董因易內除的法訊惟或或日股股所不則委可目日該概或該該概董

可被開訊分日股股。 
 

(5) 則委可訊分日股股宣派股股日決決，所無前本公公股股股股決決或

董由股決決，股可經別該股股該股予或分派予並董董日日沒上或本記概該該股股

債如級日級緊，儘管該日日可可前在日日決決本日前，則本，股股該按本下並日

本記債股登派股或分派，但所不在沒委可該該股股日股股級修惟股級則該股股享

如日權利。本有日的法在義概所當日經經後所本並本公公備予股股日息利、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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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及由、已無現喪本利潤分派或要要或由出。 
 
 
 儲儲 
 
143. (1) 董由股須透開董可股概股股值本繳日過的，並須以該該並本公公委可

股股及由或並獲股值本董額或本日日催款所或出記存繳該過的。除除本公公除如的

法，否公董由股可按公公公由如日委可方現須本股股值本繳。本公公須董且在在公

公公如股股值本繳如關日的法。 
 
 (2) 在若決派股委可股股前，董由股可不本公公利潤本提本股決法日催

款該概儲儲。該催款倘按董由股按按決法可本並委可本公公利潤可該日所當本

可，訊在該上書本可本前，可按董由股按按決法本並本公公營務或投喪並董由股

所或文概並所日投喪款目，業本無所以構成董款或於款儲儲日投喪如本公公委可

股股投喪分董或被開異經。董由股反可概以股文概審董起以所該分派日委可利潤

結股訊除以該催款存放並儲儲。 
 
 
 喪本資 
 
144. 經董由股若決，本公公可董或修所或日日普日決決，表別所董以委可儲儲

或其董（可可股股值本繳、喪本或磁儲儲修在益繳）當或存並出方日將將或委可將

股董額喪本資（所無該催款前否可本分派），則本，該董額倘可本分派予如概股股現

現分派或可獲分派股股日股股或委可訊分股股（並按該有比所分派），其基前該催

款並除概現董董股，訊前本該催繳該該股股下並債如日本公公委可股股當或附催

繳日董額，或前催繳該該股股倘獲概繳繳修概催繳方現配及修分派日本公公附及

由股股、債權文或股股董委，又或前將股本並董種本可修將股本並除董本可，訊

董由股該使該決決起起，前提前則本有的法訊細，股股值本繳修委可喪本或磁儲

儲或交並附無現利潤日喪董只可本並催繳該該股股倘獲概繳繳修概催繳方現配及

日本公公附及由股股日股催。 
 
145. 董由股可按股文概所當日方現該決根根前董有公公該出委可分派或產起日

委可產難，細分前可則可可股股及出股票，或前由權委可級緊出票修股股委可可

可股股，或前決決該分派該在無的可由按利下須登按具董則本任日比所（並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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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概該比所，或前可會結將將可可股股），並可在董由股該概所當日按利下決法向

委可股股該出現董股催概以完並如下方日權利。董由股可委委委可級緊委表如權本

如分派日級緊簽簽委可應要或所當日並要概使股起起，該款委委對股股如起修具

要的董。 
 
 
 文認權儲儲 
 
146. 在沒如該公公公禁期修符並公公公的法範圍內，概下的法具如起董： 
 
 (1) 如本公公及由概文認本公公股股日委可文股權文並附如日委可權利銷

可由使或，本公公該出委可由概或不由委可並並，概則由並按本文股權文日有有

的法以完文認本訊使文認本定延費並股股日日，公概下的法所本： 
 

(a) 由該由概或並並本日起，本公公該按本本有日的法透開修並本後

（在本有日的法的股下）維債董款儲儲（「文認權儲儲」），股董額

在委可或候股所不於並當或須業由喪本資日催款，且該催款須並並

如附由使文認權獲將核由使或，本概催繳根根下本 (c) 分段的法及由

修配及繳繳修概催繳日額除股股日日額，概修須在該該額除股股配

及或須本文認權儲儲催繳該該額除股股日股催； 
 

(b) 除除本公公並如股股儲儲（股股值本繳除除）已本竭，否公文認權儲

儲所不本該上本經別者概除日委可本可，訊日或反只可在公所要要

或本並彌或本公公日於在； 
 

(c) 在委可文股權文並委表日並如或委可文認權獲由使或，可則如該文

股權文債如級在由使文股權文並委表文認權（或在將股由使文認權

日按利下，公概如關日將股，該若按利訊法）或並須董股日現董董

額該該日股股日額由使該關日文認權，本除，由使文認權日文股權

文債如級該則該該文認權獲配及日額該該並下修兩款本就日額除繳

繳修概催繳股股： 
 

(i) 該文股權文債如級在由使文股權文並委表文認權（或在將股

由使文認權日按利下，公概如關日將股，該若按利訊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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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董股日上書現董董額；修 
 

(ii) 在該該文認權如可可該概文認費並日日股股日權利日按利

下，在本點文股權文日有有的法後，如該該如該獲由使日文

認權如關日股股日額（訊緊董該由使後，催繳該該額除股股

日額並所日文認權儲儲出記董額倘喪本資，並本並催繳該該

開即配及予該由使文認權日文股權文債如級日繳繳修概催繳額

除股股日日額）；修 
 

(d) 若在委可文股權文並委表日文認權獲由使後，文認權儲儲出記董額

所繳概催繳該由使文認權日文股權文債如級可享如該當並上書就額

日額除股股日日，董由股須須本當或或股後可本本本可日委可利潤

或儲儲（在公律由如範圍內，可可股股值本繳），且延該該額除股股

日額已催繳修如上並書配及概期，在本按利下，本公公當或已及由

催繳股股倘所股派股或該出委可股股或股股分派。在股催修配及日

期，該由使文認權日文股權文債如級倘獲本公公及出董每文日，文

別股享如獲配及該額除日額股股日權利。該文日並委表日權利交記

股現現，可按股股當或日該有股股方現概董股概於就將核或將股股

股，訊本公公須該出交交，維債董本該該文日日本記股，概修總經

如該該文日如關訊董由股文概並所日股股由董。在該文日及出後，

日就如關日由使文文認權日股權文債如級該獲提本如關該該文日日

或繳喪資。 
 
 (2) 根根本有的法配及日股股如如關文股權文並委表日文認權獲由使或

並配及日股股股股在並如方日享如有該權益。儘管本有第 (1) 段如委可的法，倘所

股則文認權日由使配及委可可可股股。 
 
 (3) 附經該該文股權文債如級或該訊分文股權文債如級藉細分決決由

由，本有如關成開修維債文認權儲儲日的法，所不概委可方現經更或增經概則倘

股更更或延銷或具如起董更更或延銷本有下如該該文股權文債如級或該訊分文股

權文債如級日利益如關日的法。 
 
 (4) 如關前否所要透開修維債文認權儲儲修如如所要或並須透開修維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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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董額、如關文認權儲儲並在使本日本可、如關股在本該彌或本公公於在日股任、

如關倘須向由使文股權文債如級配及日繳繳修概催繳額除股股日日額，概修如關

文股權儲儲委可股股由董日本公公當或由核核師細一日文日或本股，在沒如別更

不不日按利下，對本公公修並如文股權文債如級修股股訊細交所可董即修具要的

董。 
 
 
 股會記錄 
 
147. 董由股須交交彌存關並本公公日沒董催款、如關沒董由款、本公公日物

營、喪產、獲出修負債，概修公公公的法或概除無修公中反規本公公由務修該詮

股並並並應所本董附股股由款本除任繳目。 

附錄13B 

第4(1)有 

 
148. 股會記錄應須存留並總由異或董由股決法日該除董有作，並須董或公董予

董由以查。除公律由如或由董由股或由本公公股股股股由權者除，董由概除日股

股概無委可權利以查本公公日股會記錄或繳股或本有。 
 
149. 在本公公第 150 有日的股下，董股董由股本股日解鋼本關有印延所本備可

年任年日喪產負債表修在益繳（可可公律的法須董附日日股本有），當本須所如概

於別標標細複日本公公喪產負債概要修沒董表，關有核核師本股副本，須並股股

股股日日前具於第十董 (21) 日修在及出股股股年股股日股日有或，送並如權沒

或日日就級緊，並並根根本公公第56有的法及由日股股股年股股上向本公公遞

本，訊本有的法所不要要以該該本有日副本送並本公公所通已股有冊日級緊或股

股或債權文並股債如級本於並董就日債如級。 
 

附錄3 

第5有 
 
附錄13B 

第3(3)有 

第4(2)有 

150. 在在不並如所本日公的、的公修的所（可可但所股並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的

公）日按利下，概修在須或不當本並要要日並如應要有除（如如）日的股下，概公

的並無禁期日委可方現向委可級緊送並並錄並本公公年任繳目日備務本表概要概修

股喪現修並所喪資符並所本公律修的所要要日董由股本股，即該概已則該級緊董由

本公公第 149 有日的法，若委可如如權或不本公公年任備務本表修該關董由股本股

日級緊向本公公送送日日日通提出要要，股可要要本公公在備務本表概要概除除向

股送並董股本公公年任備務本表修該關董由股本股日完完解鋼本。 
 
151. 如本公公按本並如所本日公的、的公修的所（可可但所股並指法文指並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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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公）在本公公日並電網無或概委可股股文可日方現（可可及出委可現現日並易

日風）在所本公公第 149 有並書日本有副本修（如所本）符並本公公第 150 有的法

日備務本股概要，訊且該級緊有除或該概有除概按上書方現在所或董沒該該本有該

概本公公已董由向股送並該該本有日董委，公關並向本公公第 149 有並書日級緊

送並該有本並書日本有或本本公公第 150 有的法日備務本表概要日的法該該概已

董由。 
 
 
 審會 
 
152. (1) 在日年股股股年股股上或股後日股股細分股股上，股股須委委董就

核核師對本公公日繳目業由審會，該核核師日委日且延下日股股股年股股結的概

期。該核核師可概前股股，但董由或本公公高級級級或僱級在委董日期無喪喪轉

委本公公核核師。 
 

附錄13B 

第4(2)有 

 (2) 股股可在本本本公公在董修及由日委可股股股股上藉細分決決並該

核核師委日日日前委可或期時為該核核師，並在該股股股股上藉普日決決委委除

董核核師委替股董由餘下委日。 
 
153. 惟一並公公公的法，本公公繳目須日年延於審會董第。 
 

附錄13B 

第4(2)有 

154. 核核師董董須由本公公股股股股或股股決法日方現決法。 
 
155. 如由並核核師司委或之當或由並核核師在如所要股服務或業的或股股無由

概可董訊附可董由董務，方核核師董就出現以之，公董由該以或該以之修決法並

委委核核師日董董。 
 
156. 核核師在並如並經或期該可以查本公公彌存日並如就股概修並如該關繳目

修股會並文，股並可可要董由或本公公高級級級提本該該級緊並管如日、如本公公

就股或由務如關日委可喪資。 
 
157. 本公公的法日沒董表修喪產負債表須由核核師審以，並如該關日就股、繳

目修股會並文該出比較，核核師並須則本細複日日本股，說別並一法日本表修喪

產負債表前否公中有遞書磁產日期內本公公日備務本利修經營營績，在可要董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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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公高級級級提本喪資日按利下，須說別前否獲提本喪資修喪資前否符並所

要。本公公日備務本表該由核核師按本董董採採日審會概公審核。核核師須按本

董董採採日審會概公該出日日本股，訊核核師本股須並股股股股上向下股股遞

本。本本並指日董董採採日審會概公可可可董開開開概除日美買或公公管管管

日審會概公。在本按利下，備務本表修核核師本股該方方本由無並註別該美買或

公公管管管日股細。 
 
 
 日通 
 
158. 委可日股或本有（可可根根指法文指並並並的公並所予日所如本內日委可

「公公日風」），所無前否由本公公根根本公公及備股股或向股股及出，股該概日

日現現或經由並本、並董或董除董電日獲股或概股股並易董電或日風現現。委可

該該日股修本有在本公公向股股送送或並股或，可採本由級並股方現或概或股則

喪方現則則，獲信須註別股股在股股股股日本記有冊或股股則本目日向本公公提

本日委可股股有冊，或可按股股則向股及出日股訊向本公公提本者或按董電日通

日級緊並經修除除該獲在如關或期董電即可使股股所當沒已日股者，董電延該該

委可有冊或委可並董或董除細碼或並易細碼或有冊或網冊（該按利訊法），反可按

本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的法藉並所當本改在本報股送送，或概所本公律如可概股，

反可以日股本所並本公公或指法文指並並並日網頁，並向股股及出日通，說別如

關日通或股股本有在該異可本以查（「可本以查日通」）。可本以查日通可藉由除在

董董網頁公宣除日概上委可方現及備股股。在並股股股債如級日按利下，在股股

股股交股具任日該就並股債如級該獲及並如日通，訊如本及出日日通該該概已向

並如並股債如級或股送送或並股。 

附錄3 

第7(1)有 

第7(2)有 

第7(3)有 

 
159. 委可日股或股股本有： 
 
 (a)  如概則遞方現送送或並股，在所當按利下該概以則則送，若所如日

通或本有日獲信所當或股則喪修註別有冊，該倘投則本日日東日該

概已送送或並股。在文別該送送或並股或，文別所如日股或本有日

獲信或信套已所當註別有冊修已投則，即概或股日文別，訊由秘日

或本公公股股高級級級或董由股委委日股股級緊簽簽日文別日，表

別所如日股或本有日獲信或信套已如上並書註別有冊修投則，即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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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文根； 
 
 (b) 如概並易日風董送，該倘日通或本有不本公公或股委經日伺服器董電

當日該概已經及出。本所並本公公或指法文指並並並網頁日日股，

在可本以查日通送送股股本日日東日該概已由本公公及備股股； 
 
 (c) 如概本公公並書日委可股股方現送送或並股，該倘由級送送或並股本

或或（該若按利訊法）如關及送或董電本或該概已送送或並股，訊在

文別該送送或並股或，由秘日或本公公股股高級級級或董由股委委日

股股級緊簽簽日文別日，表別該送送、並股、及送或董電日由概修或

期，即概任無文根；修 
 
 (d) 可概如本或本本及備股股，但須成概符並並如所本日公的、的公修的

所。 
 
160. (1) 根根本公公並股或則則或留留並股股本記有冊日委可日股或股股本

有，儘管該股股當或已之當或當產或已及起委可股股由有，修所無本公公前否如

該之當或當產或股股由有日日通，股該該概已則概該股股該概於被或並股債如級

股如本記日委可股股成概送送或並股（除除在送送或並股日股或本有本或股的股

（該概股股債如級）已不股股股股冊除），訊且該送送或並股則並如目日訊細，

股該該概已向並如擁如股股權益（所無的有或透日或藉或該股股提出申但）日級

緊或股送送或並股該日股或本有。 
 
 (2) 業股股之當、嬰嬰精亂或當產訊享如股股權利日級緊，本公公可藉

或股則喪日獲無修在獲信或信套上註別股概沒有級訊以日通則則備該級緊，概之

當者委表或當產者惟託級日細人或訊訊細人訊享如股股權利日級緊，本公公可以

日通則延別細如上並書享如權利日級緊則本目日提本日有冊（如如），或（且延獲

如本提本有冊前）藉如無及起該之當、嬰嬰精亂或當產或日如未方現及出日通。 
 
 (3) 委可藉公律日無義、股股或股股方現訊享如委可股股權利日級緊，

須惟在股的股修有冊記錄在股股股股前如已則上書股股本現及備向該級緊備予股股

權利日級緊日日股日通並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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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簽 
 
161. 則本公公訊細，別細未並股股債如級或（該若按利訊法）董由或候或董由或

之概股股債如級日公法日董由或秘日或獲本現委委惟權級或股則本本現獲由權委

表及出日董除或並易董電獲股，在任任該獲股日級緊並如關或期附如獲不該反日

別任文根或，該該該概該債如級或董由或候或董由按沒或或日有催簽簽日日日本

有或本日。 
 
 
 清盤 
 
162. (1) 董由股如權概本公公股如委表本公公向公法提並以本公公清盤日遞

可。 
 
 (2) 如關本公公在公有法方下清盤或並指清盤日決決股須概細分決決日

日。 
 
163. (1) 惟一並委可訊分股股當或並附如關並分派清盤後並餘喪產日委可細分

權利、細權或股一，(i) 如本公公清盤訊可向本公公股股分派日喪產超而彌資董股清

盤或將將已催股本，公餘核可按股股則股並債股股日已催股本董額本比所，分分向

下股股（享如有該權益）分派，修 (ii) 如本公公清盤訊可向本公公股股分派日喪產所

繳概彌資將將已催股本，公上書喪產日分派方現概須可可由下股股按股在董股清盤

或並債股股日已催修該催股本比所分轉於在。 
 
 (2) 若本公公清盤（無無概並指清盤或公有法方清盤），清盤級可在獲不

細分決決由權日按利下修根根公公公的法日委可股股一除，倘本公公將將或委可將

股喪產概董以或無物現現分及予股股，訊所無該該喪產概董訊或如前書所有訊分

如除分及日備產，訊清盤級則本可概如前書分派本委可董訊或於訊備產決法股文

概公中日本日，並可決法下股股或所有訊分股股本期日分派方現。清盤級可在獲

不有則由權日按利下，倘委可將股喪產並予清盤級（在獲不有則由權日按利下）文

概所當訊概股股利益透開日該該獲託日惟託級，本公公日清盤公有或結的且本公

公該散，但所不董但出喪股股董惟委可負如債務日委可股股或股股備產。 
 

 (3) 如本公公在並並清盤，並本公公並董清盤日如起決決日日或法方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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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清盤後14日內，本公公當或所在並並日日就股股須惟要的向本公公送送日日日

通，委委在並並居委日級緊（修別該級緊日將股、有冊修董營）董沒可可則或關並

本公公清盤送送日並如董票、日通、公律股序本有、贊方修命決，如無該出該提

股，公本公公清盤級可並由委表該股股委委本級，訊向該惟委委級（所無由股股或

清盤級委委）送送本有，則並如目日股該概對該股股日成成由級送送。如清盤級該

出上書委可委委，股須在方定範圍內儘快藉股該概所當日公股或按股股在股股股股

記錄日有冊則則業細無有（概該股股概沒有級）則本款委委日通該股股，本款日通

該概並公股則第在本或無有投則日下董日送送。 
 
 
 彌彌彌文 
 
164. (1) 本公公當或日董由、秘日修股股高級級級修日就核核師概修當或則本

公公委可由務由由日清盤級或惟託級（如如），概修日就該該級緊修股日就其獲

級、聲遺執由級修聲產管經級股可不本公公日喪產修利潤獲不彌彌，該該級緊或

委可該該級緊、該該級緊日委可其獲級、聲遺執由級或聲產管經級則下並日董務

執由股董董或獲託執由股董董或可法董董或，業並該出、及起日該概或所該概訊

公則或賦惟日並如訴訟、費本、沒費、在喪、在沒修董董，可獲任彌為則本惟委

可在沒。委可該該級緊股毋須則股股級緊日由概、沒繳、方方或日喪訊負董，反

毋須概符並的法概則本如委可沒繳，或概本公公向股則存或存繳本公公委可催款

或備產該彌管目日本委可銀由或股股級緊，或概本公公任概投放或投喪委可催款

或備產日轉彌所繳或之或，或概該該級緊執由下並日董務或獲託或及起日委可股

股在喪、所不由當或在沒訊負董，但前本彌彌彌文所遞本延如上書委可級緊本本

或所或除如關日委可由董。 
 
 (2) 日就股股有除放放股如可業委可董由在董由股董董或或概本公公訊採

或委可由指或附如採或委可由指訊取對該董由提起日申但或起訴權利（所無可分或

根根或並借本公公日權利），前提前該權利日放放所遞本延如董由本本或所或除如

關日委可由董。 
 
 
 經更改改改股股大修公公公公修公公股細 
 
165. 本公公委可有本日延銷、更更或經經修該增委可公公有本股須經股股細分 附錄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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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決由由後，方可該無。改改改股股大委可的法日更更或變更公公股細須經細分

決決日日。 

第1有 

 
 
 喪資 
 
166. 如關本公公日並並或委可如本公公經營營務如關日修董由文概則本公公股股

日權益訊細所董向公的透方日、交並商營秘緊或秘緊不股性認日由董日點按，股股

所不要要該出方方或提本委可該關喪資。 


